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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要 

 

本文旨在进行“苏轼碑志研究”。苏轼对于碑志之撰素来显得不甚热衷，不仅自

述“平生不作行状、碑志”之原则，且多次公开表明自己不撰碑志之意愿。然检视苏

轼流传至今的作品，亦不乏碑志之作，当中尤以人物碑志为撰写之最，对象涵括了当

朝元老重臣、妻妾、保姆、门徒、朋友（道士、僧人）等。是此，苏轼之于碑志撰写，

“有撰”亦有“不撰”，此现象颇值得关注。元祐七年，苏轼于<祭张文定公文>提及：

“轼于天下，未尝志墓。独铭五人，皆盛德故。” 此乃苏轼总结自己平生替他人撰写

碑志历程之话语，而所谓的“独铭五人”，即为宋代五位元老重臣所撰之碑：<富弼神

道碑>、<赵清献公神道碑>、<司马温公神道碑>、<范景仁墓志铭>和<张文定公墓志铭>。

苏轼如此强调，盖此“五铭”可视为苏轼历来最为称道之作。由此，苏轼“撰与不撰”

到“独推五铭”的交错与转变现象，提供了开拓、探索的空间与价值。有鉴于此，本

文主要以“独铭五人”现象为探索起点，厘清苏轼碑志撰写之心态，同时亦以“五铭”

为主要分析材料，结合“五铭”背后的撰写用意、事迹背景等元素，甚至斟酌引用苏

轼其他文体作品如行状、祭文、序文、书信等为旁证，从“五铭”内容之筛选与取舍、

撰写之笔法等方面进行较为全面地梳理和辨析工作，以全面彰显“独铭五人”的文史

研究意义与价值。基于学术界对于司马光、张方平的讨论焦点为五人之高，遂以“五

铭”中的“二铭”，即<司马温公神道碑>与<张方平墓志铭>为本论文的开拓、探索之

初步尝试，待他日再结合其它“三铭”，以完成苏轼“独铭五人”之整体研究。 

[关键词] 苏轼碑志  独铭五人  司马光  张方平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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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章 绪论 

苏轼（1036-1101），子子瞻，眉州眉山人，号东坡居士，是宋代著名的政治

家与文学家，亦为“唐宋八大家”之一，其传记可见《东都事略》、《宋史》等。

1苏轼历仕四朝，即宋仁宗、英宗、神宗与哲宗时期，政治生涯起伏甚大，两度徘

徊于“在朝――外任――贬居”之循环。2苏轼政途上虽历经风浪，但也间接促使

其思想与文章越臻成熟的表现。苏轼的文学创作量为北宋人之最， 3其“诗”、

“词”、“文”三方面皆表现卓越，多为后人所称道。今以“文”的部分看来，苏

轼撰写之体裁多不胜数，包括论、策、记、启、书、尺牍、题跋、传、行状、碑志

等等。本文旨在进行“苏轼碑志研究”4，而此研究范畴为历来学界较少关注，其

原因或在于：其一、“苏轼”专题研究的范畴尚有许多未开拓之处，乃至于学术界

还未注意其“碑志”体裁。其二、碑志研究自二十一世纪方引起学术界更多的关

注，而学者们之研究焦点也往往集中在韩愈、欧阳修、曾巩等历来为学者所称道的

碑志撰写佼佼者身上。是此，“苏轼碑志研究”确提供了非常大的开拓、探索空间

与价值。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
 关于苏轼的生平资料，当可见苏辙<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>、今人王水照编《宋人所撰三苏年谱汇

刊》、曾枣庄、舒大刚著：《北宋文学家年谱》、孔凡礼《苏轼年谱、《三苏年谱》等载述。 
2
 王水照、朱刚著《苏轼评传》（南京：南京大学出版社，2004 年）乃以“在朝――外任――贬居

”之循环概述苏轼生平，详见页 45-139。 
3
 按王水照、朱刚著《苏轼评传》，苏轼目前留下的作品，“诗”有 2700 首、词“300”首，而“

文”则有 4800 多篇，页 422。 
4
 有鉴于苏轼宋代人物碑志之撰写有“墓志铭”与“神道碑”二类目，加上苏轼偶以“铭”称其作

品，故本论文将以“碑志”一词作为两者之统称，以方便文章之论述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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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节 研究动机 

纵观唐宋时期，碑志撰写风潮格外炽盛，然有人热忱其中，亦有人不甚热忱，

苏轼正是后者代表之一，他不仅设立了“平生不作行状、碑志”之原则，且多次公

开表明自己不愿撰写碑志。尽管如此，检视中华书局版的《苏轼文集》，共收录十

三篇属“墓志铭”与十二篇属“碑”类目下的作品，当中尤以人物碑志为撰写之

最，对象涵括了宋代元老重臣、妻妾、保姆、门徒、朋友（道士、僧人）等。是

此，苏轼之于碑志撰写，“有撰”亦有“不撰”，此现象颇值得关注。元祐七年，

苏轼于<祭张文定公文>提及：“轼于天下，未尝志墓。独铭五人，皆盛德故。”5

此乃苏轼总结自己平生替他人撰写碑志历程之话语，而所谓的“独铭五人”，即为

宋代五位元老重臣所撰之碑：<富弼神道碑>、<赵清献公神道碑>、<司马温公神道

碑>、<范景仁墓志铭>和<张文定公墓志铭>。苏轼如此强调，盖此“五铭”可视为

苏轼历来最为称道之作。由此，苏轼“撰与不撰”到“独推五铭”的交错与转变现

象，提供了开拓、探索的空间与价值。有鉴于此，本“苏轼碑志研究”，主要以

“独铭五人”现象为探索起点，厘清苏轼碑志撰写之心态，同时亦以“五铭”为主

要分析材料，结合“五铭”背后的撰写用意、事迹背景等元素，甚至斟酌引用苏轼

其他文体作品如行状、祭文、序文、书信等为旁证，从“五铭”内容之筛选与取

舍、撰写之笔法等方面进行较为全面地梳理和辨析工作，以全面彰显“独铭五人”

的文史研究意义与价值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5
 [宋]苏轼撰，[明]茅维编，孔凡礼点校：《苏轼文集》第 5 册，卷六十三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

1986 年，页 1953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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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节 资料评述与研究方法 

苏轼“独铭五人”之课题至今未见任何专门研究之论文或著作，目前仅见部分

学术论文或著作的论述中提及或引用此“五铭”之说。且看论文方面，王德毅的<

宋人墓志铭的史料价值>，引洪迈所载“独铭五人”现象，主要以苏轼为例，点出

宋代亦有不轻易为他人撰写碑志的文人。6刘成国的<北宋党争与碑志初探>一文，

以“五铭”中的<富弼神道碑>为例，阐述“撰者常常出于党派立场和党争形势的需

要，对墓主生平中某些事件加以凸显，而对某些事件加以压抑，使这些事件在墓主

生平中显得无关紧要”7之观点。至于著作方面，曾枣庄《宋文通论》第五编<宋代

散文通论下>的第二十六章<宋人的传状碑志>也引用且分析了“五铭”中的<司马温

公神道碑> ，甚至也提及了后人常将苏轼此作与欧阳修的<文正范公神道碑铭>进行

比较的现象。8李昌宪所著《司马光评传》，亦同样引用了<司马温公神道碑>进行

论述，表彰苏轼对司马光“诚”之评价。由以上数个例子看来，苏轼“独铭五人”

的价值目前仅存在于辅助文章论述之作用，缺乏深度的探索与研究。 

此论文将综合“文史结合”和“文献解读”此二研究方法，并以“外在”和

“内在”两个视角对苏轼“独铭五人”现象进行剖析。所谓的“外在”，即以“五

铭”与“五铭”外之作进行全面性地对比，以突显“五铭”之优。所谓的“内

在”，即从“五铭”之作进行解读与辨析，以挖掘“五铭”之特色。最后，综合

“外在”与“内在”所得出的结论，盖得以梳理出苏轼独推“五铭”之原因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6
 详见王德毅：<宋人墓志铭的史料价值>，《东吴历史学报》2004 年第 12 期，页 5。 

7
  详见刘成国：<北宋党争与碑志初探>，《文学评论》2008 年第 3 期，页 39。 

8
 详见曾枣庄《宋文通论》，上海：上海人民出版社，2008 年，页 977-978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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论文的第二章节主要设限于“外在”视角，梳理苏轼“坚守不撰”又或有“破

例而撰”的现象，一窥苏轼看待碑志撰写之心态，再从“撰写考量”、“内容性

质”等方面切入，对比观照“五铭”与“五铭”外之作，以突显“独铭五人”之价

值与意义。在此部分，笔者以王水照、朱刚著《苏轼评传》 9、曾枣庄《苏轼评

传》10、孔凡礼《三苏年谱》11与《苏轼年谱》12、四川大学中文系唐宋研究室编

《苏轼资料汇编》13、曾枣庄《苏文汇评》14、颜中其注《苏东坡轶事汇编》15、茅

坤、高海夫主编《唐宋八大家文钞校注集评》16等为主要参考文献，从中挖掘或摄

取有关苏轼碑志文体撰写之背景事迹、苏轼与碑志人物之间的关系往来、乃至于历

代对苏轼碑志作品的看法或评价等的资料。 

紧接的章节，笔者将以“五铭”中的“二铭”，即<司马温公神道碑>与<张方

平墓志铭>为主要探讨对象，从“内在”的视角来检视其特色所在。如此抉择，乃

基于学术界对于司马光与张方平的讨论焦点为五人之高，加上此“二铭”的开拓、

探索之处乃在于其它“三铭”之上，轻重急缓有别的考量下，笔者暂先梳理此“二

铭”，他日再结合其它“三铭”，以完成苏轼“独铭五人”之整体研究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9
 王水照、朱刚著：《苏轼评传》，南京：南京大学出版社，2004 年。 

10
 曾枣庄著：《苏轼评传》，成都：四川人民出版社，1981 年。 

11
 孔凡礼著：《三苏年谱》（全 4 册），北京：北京古籍出版社，2004。 

12
 孔凡礼著：《苏轼年谱》（全 3 册）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1998 年。 

13
 四川大学中文系唐宋文学研究室编：《苏轼资料汇编》（全 5 册）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1994 年

。 
14
 曾枣庄主编：《苏文汇评》，成都：四川文艺出版社，2000 年。 

15
  颜中其编注：《苏东坡轶事汇编》，长沙：岳麓书社，1984 年。 

16
 [明]茅坤编、高海夫主编：《唐宋八大家文钞校注集评》之《东坡文钞》（全 2 册），西安：三

秦出版社，1998 年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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论文第三章节将重点讨论司马光。有鉴于苏轼曾为司马光撰写<司马温公行状>

与<司马温公神道碑>二文，故笔者围绕两文进行辨析，以内容的筛选与取舍、笔法

之客观与褒贬等方面切入，旨在从二文之优劣差异来突显出<司马光神道碑>之特色

所在。 

论文第四章节之主角为张方平。苏轼受张氏之恩而顺利踏上政途，故其撰有，

<乐全先生文集叙>与<张文定公墓志铭>二文，作为报答张氏恩情之表现。然张氏于

政坛上素来遭受众人非议，故苏轼于此情况下对张氏展开的褒贬评价颇值得关注。

因此，笔者梳理张氏遭受非议之现象，再联系此二文进行剖析，以观苏轼之于张氏

的政治评价，亦从中总结出<张文定公墓志铭>之特色所在。 

以上两章，笔者主要以李昌宪著《司马光评传》17、李之亮笺注《司马温公编

年笺注》18、郑涵点校《张方平集》19、史书如王称《东都事略》20、李焘《续资治

通鉴长编》21、脱脱《宋史》22等为主要参考文献，以搜寻相关人物的背景资料，甚

至亦借鉴部分宋人笔记小说为佐证材料。 

此论文仅作为初步的研究基础，笔者冀望得以带来抛砖引玉之效，引起更多学

者关注、开拓“苏轼碑志”这一方面的研究范畴，同时亦期盼此研究成果得以借鉴

至“司马光”、“张方平”等有关人物碑志研究的课题上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7
 李昌宪著：《司马光评传》，南京：南京大学出版社，1998 年。 

18
 [宋]司马光撰，李之亮笺注：《司马温公编年笺注》（全 6 册），成都：巴蜀书社，2008 年。 

19
 [宋]张方平撰，郑涵点校：《张方平集》，郑州：中州古籍出版社，2000 年。 

20
 [宋]王称撰：《东都事略》，《文渊阁四库全书》第 382 册，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03 年

。 
21
 [宋]李焘撰：《续资治通鉴长编》（全 20 册）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2004 年。 

22
 [元]脱脱撰：《宋史》(全 40 册)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1977 年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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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章 探本溯源：苏轼何以“独铭五人”？ 

        唐代以降，碑志撰写之风蔚然盛行，素来标榜着“平生不作行状、碑志”原则

的苏轼，虽多次拒绝他人求碑之请，但亦有破例撰写之举。元祐七年，苏轼曾于<

祭张文定公文>中总结自己平生撰碑之举：“轼于天下，未尝志墓。独铭五人，皆

盛德故。”23检视苏轼历来所撰碑志，共计十馀篇，所谓的“未尝志墓”显然言有

不尽其实，尔后苏轼又特意强调自己历来仅“独铭五人”，即为当朝重臣司马光、

范镇、富弼、赵抃、张方平五人。如此，苏轼撰与不撰的选择，究竟受何因素的影

响？此外，苏轼这一总结言论的背后，亦颇有探索空间：苏轼何以如此推崇，乃至

毅然立下“独铭五人”之结论？对于“五铭”之外的作品，苏轼又是如何看待？有

鉴于此，此章节首要厘清苏轼对待碑志之撰写，或有“坚守不撰”或又“破例而

撰”的原因，紧接再从“撰写考量”、“内容性质”等方面入手，对照“五铭”与

“五铭” 之外的作品，从中推断苏轼“独推五铭”之原因，甚至进一步彰显“独

铭五人”的文史研究意义。 

 

第一节 “坚守不撰”与“破例而撰” 

      唐宋时期的碑志撰写风气格外炽热，文人多积极且热衷参与撰写活动。中唐韩

愈一度对碑志体例进行了大量的改革与创新24，同时也注入了“史法”元素25，遂使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23
 [宋]苏轼撰，[明]茅维编，孔凡礼点校：《苏轼文集》第 5 册，卷六十三，页 1953。 

24
 详见叶国良《石学蠡探》（台北：大安出版社，1989 年）中的<韩愈冢墓碑志文与前人之异同及

其对后世之影响>一文论述了韩愈对于碑志之“题”、“序”、“铭”等的体例改革与创新，并进

一步阐述其对宋代欧阳修、王安石等人的影响，页 47-97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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碑志文体有了明显的转变，迈向了文史并重的轨迹。北宋中期，欧阳修、曾巩、王

安石等人继承韩愈的撰写理念，对碑志之撰更为重视，同时也认同碑志“义近于

史”的主张，故在面对着碑志文体“称美不称恶”前提下，执笔之时往往务求谨

慎，以确保碑志内容的真实性，避免“铭有所不实”的弊病之馀，也得以达到永久

流传的功效。26由此，宋代碑志撰写之要求实比唐代更为严谨。 

        在这碑志撰写的热潮中，亦有少数文人表现得较为不热衷，往往拒绝他人邀铭

之求，其中尤以三苏父子27最为显著。所谓的“不热衷”，并不能以不重视、不好

碑志等负面的想法来同等之。若我们以另个角度来思考，“不热衷”或可作为他们

更严谨看待碑志撰写之表现来诠释。以苏轼为例，他竖立着“平生不作行状、碑

志”的原则，且多次表明不愿撰碑之意愿。在此，检视苏轼与他人往来之书信或尺

牍，多可见其拒绝撰碑之踪迹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25
 纪昀曰：“齐梁以至隋唐，诸家文集传者颇多，然词皆骈偶，不为典要。惟韩愈始以史法作之，

后世之士率祖其体。”详见[清]纪昀撰：《四库全书总目》卷一百九十六《集部•诗文评类二•墓铭

举例》，上册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1965 年，页 2756。 
26
 曾巩<寄欧阳舍人书>一文中论及碑志“义近于史”的概念：史传之作本着“善恶无所不书”的原

则，碑志之作则主要将“古之人有功德材行志义”加以彰显并流传。碑志虽多有“扬善避恶”的现

象，却也应与史传靠拢，因两者兼具“警劝之道”的功效。因此，碑志虽“异于史”，却又要达到

“义近于史”的功效，就有赖于撰者之德行、名望与文采，详见[宋]曾巩撰，陈杏珍，晁继周点校

：《曾巩集》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2004 年，页 253。此外，欧阳修于< >亦多番

强调碑志撰写之重要性：“须慎重，要传久远，不斗速也”、“修文字简，止记大节，期于久远„

”、“有意于传久，则须纪大而略小，此可于通识之语”等，欧氏言论基本上也反映出了宋人以逝

者功德之久传为主要撰写之目的，详见[宋]欧阳修著：《欧阳修全集》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2001

年，页 1020。 
27
 检视[宋]苏洵著，曾枣庄，金成礼笺：《嘉祐集笺注》（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93 年），

仅见<丹棱杨君墓志铭>与<雷太简墓铭>二篇。[宋]苏辙，陈宏天、高秀芳点校：《栾城集》（北京

：中华书局，1990 年）收录了四首墓表铭，分别为<伯父墓表>、<欧阳文忠公夫人薛氏墓志铭>、<

全禅师塔铭>、<闲禅师碑>，而《栾城后集》则录有<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>与<欧阳文忠公神道碑>

二文。此二人碑志撰写数量属唐宋八大家中最少者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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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8
 [宋]苏轼撰，[明]茅维编，孔凡礼点校：《苏轼文集》第 5 册，卷七十，页 2239。 

29
 [宋]苏轼撰，[明]茅维编，孔凡礼点校：《苏轼文集》第 4 册，卷五十，页 1448。 

30
 [宋]苏轼撰，[明]茅维编，孔凡礼点校：《苏轼文集》第 4 册，卷五十三，页 1579。 

年份 拒撰对象 辞写原因 

熙宁七年（1074） 杜叔元之墓铭 <书许敬宗砚二首>：“君懿死，

其子沂归砚请志，而余不作墓志

久矣，辞之。”28 

元丰六年（1083）

八月间 

范镇父之墓碑 <答范蜀公十一首>之第五简：

“不肖平生不作墓志及碑者，非

特执守私意，盖有先戒也。”29 

元祐元年（1086）

十二月末 

李廌先祖之志铭、阡

表 

<答李方叔十七首>之第八简：

“某从来不独不书不作铭、志，

但缘子孙欲追述祖考而作者，皆

未尝措手也„所辞者多矣，不可

独应命。想必得罪左右，然公度

某无他意，已尽于此矣。”30 

元祐四年（1089）

六月末 

范镇神道碑 <答范纯夫十一首>之第七简：

“但平生不为此，中间数公盖不

得已，不欲卒负初心。自出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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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依据以上列表，盖可推断出以下几项观点： 

         其一、且看杜沂、苏洵挚友范镇、门徒李廌等人，虽与苏轼有着密切关系，

他们为家属的请铭之求皆一一被苏轼拒绝。由此，苏轼之所以拒绝撰碑，显然不是

受到委托者的关系或身份所影响。 

         其二、苏轼多以平生“不作”之由来拒绝他人，非以“不好”之说词，故可

推敲其拒撰原因，盖与其个人喜好无关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31
[宋]苏轼撰，[明]茅维编，孔凡礼点校：《苏轼文集》第 4 册，卷五十，页 1456 

32
[宋]苏轼撰，[明]茅维编，孔凡礼点校：《苏轼文集》第 4 册，卷五十五，页 1648-1649。 

33
[宋]苏轼撰，[明]茅维编，孔凡礼点校：《苏轼文集》第 3 册，卷三十三，页 929。 

后，更不作不写，已辞数家

矣。”31 

元祐五年（1090） 

 

张君予先祖之神道碑 <与张君子五首>之第三简: “从

来不写„今若为公家写，则见罪

着必众，唯深察悚息。不肖为俗

所憎。”32 

元祐六年（1091）

七月 

赵瞻神道碑 <辞免撰赵瞻神道碑状>：“平生

不为人撰行状、埋铭、墓碑„老

病废学，文辞鄙陋，不称人子所

以欲显扬其亲之意。”33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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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其三、苏轼所谓的 “犯众怒”、“得罪左右”、“为俗所憎”抑或“老病废

学，文辞鄙陋”等推辞理由，盖可诠释为委婉推辞他人之话语。他的推辞，正是展

现出其坚守着“平生不作行状、碑志”原则之决心。王明清《挥麈后录》提及：

“东坡先生平生为人碑志绝少，盖不妄语可故也。”34从这一段载述看来，我们或

可推断，碍于碑志文体务求“扬善避恶”，而所铭之死者或也不为苏轼所熟悉，如

范镇父亲、张君予之先祖等人皆与苏轼鲜有往来关系，故苏轼往往不轻易答应，以

避免“铭有所不实”之弊病，甚至也避免自己文章轻易陷入“颂而不谄”之流。 

         苏轼虽坚守着“平生不作行状、碑志”的原则，然亦不免有破例之举。苏轼

本人当也意识到此举，乃违背了其原则，故偶于书信中见其交代自己“不得已”撰

碑之原因。苏轼此“不得已”之举，想必亦经过长时间反复地思考而毅然为之。兹

将苏轼所作行状与碑志之作品按年份整理为以下列表，共计 15篇35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34
 [宋]王明清撰：《挥麈后录》卷二，《文渊阁四库全书》第 1038 册，页 420。 

35
 苏轼碑志作品中尚有三篇代作之碑志：一、代张方平所作的<赵康靖公神道碑>，约撰于元丰六年

（1083）正月。二、代韩维所作的<刘夫人墓志铭>，约撰于元丰八年（1085）十二月略前。三、代

张方平所作的<故龙图阁学士滕公墓志铭>，约撰于元祐七年（1092）五月间。三篇作品中，苏轼仅

曾于书信解释<故龙图阁学士滕公墓志铭>此篇代撰之由乃基于张方平病故，见<与王定国四十一首>

之第三十四简，[宋]苏轼撰，[明]茅维编，孔凡礼点校：《苏轼文集》第 4 册，卷五十二，页

1529。此外，有鉴于以上三篇作品乃代他人之作，当中内容是否足以准确反映苏轼对死者之评价，

还待深入探究，故暂不列入本文探讨范围。 

序号 年份 撰碑对象 作品 

1. 治平四年（1067） 

四月 

祖父苏序 <苏廷评行状>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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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 熙宁元年（1066） 

六月略前 

妻子王弗  <亡妻王氏墓志铭>  

3. 元丰三年（1080） 

十月略前 

乳母任采莲 <乳母任氏墓志铭> 

4. 元丰八年（1085） 

二月略前 

苏辙保姆杨金蝉 <保姆杨氏墓志铭> 

5. 元祐元年（1086） 

十二月末 

朝中大臣司马光 <司马温公行状> 

6. 元祐二年（1087） 

二月 

朝中大臣富弼 <富郑公神道碑> 

7. 元祐二年（1087） 

九月末 

朝中大臣赵抃 <赵清献公神道碑> 

8. 元祐二年（1087） 李清臣之先祖 <李太师墓志> 

9. 元祐三年（1088） 

一月略前 

朝中大臣司马光 <司马温公神道碑> 

10. 元祐四年（1089） 

十二月末 

朝中大臣范镇 <范景仁墓志铭> 

11. 元祐七年（1092） 

七月略前 

门徒王适 <王子立墓志铭>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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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苏轼之所以出现多次破例撰写行状、碑志的现象，其背后原因当值得我们关

注。首论苏轼的两篇行状。治平四年，苏轼为其祖父撰写<苏廷评行状>，并于请求

曾巩撰碑的书信中提及：“先君子自疏录祖父事迹数纸，似欲为行状未成者，知其

意未尝不在于此也。因自思念，恐亦一旦卒然，则先君之意，永已不遂。谨即其遗

书，粗加整齐为行状，以授同年兄邓君文约，以告于下执事。”36
 由此看来，纵使

苏轼曾认为“古之人亦不必皆能自见而卒有传于后者，以世有发明之者耳”37，却

也经过了一番考量而改变想法，为了达成苏洵欲彰显先祖德行之意。然，此时苏轼

尚未有“不撰”之原则，故不宜以“不得已”之举来看待此作。再来，对于<司马

温公行状>之撰，苏轼曾于<辞免撰赵瞻神道碑状>清楚解释：“近日撰<司马光行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36
 [宋]苏轼撰，[明]茅维编，孔凡礼点校：<与曾子固一首>，《苏轼文集》第 4 册，卷五十，页

1467。 
37
 [宋]苏轼撰，[明]茅维编，孔凡礼点校：<与曾子固二首>之第一简，《苏轼佚文汇编拾遗》卷上

，《苏轼文集》第 6 册，页 2647。 

12. 元祐七年（1092） 

八月略前 

朝中大臣张方平 <张文定公墓志铭> 

13. 绍圣二年（1095） 

八月 

爱妾王朝云 <王朝云墓志铭> 

14， 绍圣二年（1095） 

十二月末 

僧人惟简大师 <宝月大师塔铭> 

15. 元符元年（1098） 道士陆惟忠 <陆道士墓志铭>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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状>，盖为光曾为亡母程氏撰埋铭。”38可见苏轼乃报答司马光替其母亲撰碑之恩情

而首次破例撰写。 

          其次，苏轼共撰有十三篇碑志文，笔者将之划分为三类： 

第一、苏轼为五位当朝重臣撰写墓志铭或神道碑。由于此项牵涉本章主题“独铭五

人”现象，故将于下节展开详论。 

第二、苏轼曾为其身边亲密的女性家属如发妻、爱妾、乳母、保姆等撰写墓志铭。

由于以上几位女性皆为苏家亲人、亲近，故不宜纳入“不得已”考量下的作品来审

视之。检视此四篇碑志之作，篇幅短小，主要以悼念为出发点，同时仅志在彰显他

们对于苏家之功劳。 

第三、苏轼为朋友、门徒撰碑均见其特别考量之处，破例原因主要在于报答他人恩

情，篇幅亦同样撰来短小。首以惟简大师为例，他是苏轼交往最为长久的僧人朋

友，苏轼之所以答应撰碑，不仅是法舟、法荣二僧“哀请诚切”之故，更为主要的

目的是借铭表扬大师的佛教业绩，以体现其对大师致敬与推崇之心意。其次，苏轼

为其门徒王适撰碑，主要感激王适兄弟曾于其危难之际的援助，同时亦借铭文表彰

王适的文学成就。最后，陆道忠亦为苏轼交往密切的道士朋友之一。《苏诗施注》

载：“如惟忠、吴远游辈，于公困厄流离之中，追随不舍，如惟忠不幸而死，故独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38
 [宋]苏轼撰，[明]茅维编，孔凡礼点校：《苏轼文集》第 3 册，卷三十三，页 929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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得公为铭，以垂千载，是亦可谓知所托矣。”
39
显然，苏轼之所以撰碑，主要为了

报答陆道士曾经共患难之恩情。 

 

第二节 “独铭五人”与“独推五铭” 

         元祐七年（1092），苏轼知扬州，收到张方平逝世之噩耗，并于<祭张文定公

文>写下： 

    轼于天下，未尝志墓。独铭五人，皆盛德故。伟欤我公，实浮于声。知公者

天，宁俟此铭。今公永归，我留淮海。寓辞千里，濡袂有漼。40 

苏轼面对他人求碑之请，“坚持不撰”与“破例而撰”的现象一直交错出现，而截

至元祐七年，苏轼实际上也撰了十篇碑志。从苏轼于熙宁七年（1074）首次发出

“不作”到元祐七年（1092）祭文中出现的“独铭五人”之言看来，苏轼似乎有

“停笔不撰”之用意，而“独”字的特别强调，亦可诠释此“五铭”已被肯定为其

历来最满意之作。据南宋洪迈《容斋随笔》中的<东坡作碑铭>条目所载： 

        东坡<祭张文定文>云：‚轼于天下，未尝铭墓，独铭五人，皆盛德故。‛以文

集考之，凡七篇。若富韩公、司马温公、赵清献公、范蜀公并张公，坡所自作。此

外赵康靖、滕元发二志，乃代张公者，故不列于五人之数。41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39
 颜中其编注：《苏东坡轶事汇编》，页 217。 

40
 [宋]苏轼撰，[明]茅维编，孔凡礼点校：《苏轼文集》第 5 册，卷六十三，页 1953。 

41
 [宋]洪迈撰：《容斋四笔•东坡作碑铭》卷五，《文渊阁四库全书》第 851 册，页 711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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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上材料清楚显示，此“五人”指的正是富弼、司马光、赵抃、范镇和张方平。他

们皆为北宋当朝重要大臣，历仕三至四朝，其中更于宋仁宗、英宗、神宗时期与苏

轼多有往来。这五位大臣名声享誉政坛，对社稷多有贡献，故苏轼基于“皆盛德

故”而破例撰碑。然苏轼此话语，同时延伸出了许多值得思考的问题：其一、苏轼

因“盛德”而写，是否表示先前所拒撰之人皆缺乏了“盛德”？而苏轼此“盛德”

的标准又为何？“五铭”中所表扬的“盛德”是否均为同样的性质？这些问题当有

待逐一剖析“五铭”方得以解答。此外，若以“皆盛德故”的定位去思考苏轼辞免

撰赵瞻神道碑一事，或可推断赵瞻并不符合苏轼心目中“盛德”之标准。此为笔者

初步推断之观点，还待深入探究，暂不于此进行论述。然在此主要点出，若以苏轼

“皆盛德故”之话语，作为解读其“独铭五人”的原因，不免显得轻率，背后想必

存在更多不同因素的考量。其二、苏轼如此推崇“五铭”，“五铭”之外的作品他

又是如何看待之？有鉴于此，笔者推断苏轼所基于的考量因素，同时亦从“撰写考

量”与“内容性质”等方面来将“五铭”与“五铭”外之作进行对照，进而解答苏

轼何以“独推五铭”之疑惑。 

         无巧不成书，苏轼“五铭”皆撰写于元祐时期。苏轼依次撰写了<富郑公神道

碑>、<赵清献公神道碑>与<司马温公神道碑>三篇碑志文，皆奉朝廷之命而撰。苏

轼于碑文中明确交代了撰写缘由，如<富郑公神道碑>载富绍庭请碑于朝一事：“先

臣墓碑未立，愿有以宠绥之。”42 <司马温公神道碑>载：“上以御篆表其墓道，曰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42
 [宋]苏轼撰，[明]茅维编，孔凡礼点校：《苏轼文集》第 2 册，卷十七，页 536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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忠清粹德之碑，而其文以命臣轼。”43<赵清献公神道碑>亦同样载述赵抃之子赵屼

除丧来告于朝：“先臣既葬，而墓隧之碑无名与文，无以昭示来世，敢以请。”44

苏轼曾有婉拒朝廷奉命撰碑之例，故以上三篇作品肯定不以“奉朝廷之命”为其主

要的撰写考量。 

         元祐时期为苏轼贬谪后再度回返朝廷，备受器用之非常时期。当时的他非常

活跃于政坛，几乎朝廷的每一重大决策，他都参与提供意见，即或不在奏章上正式

提出，也会在书信或别的文字中反映出他的态度。45因此，我们可以推断，苏轼以

上三篇碑志之作，背后或隐藏着“别有用意”之目的，尤以首撰之作<富郑公神道

碑>最为显著。按朱熹《朱子语类》所提： 

        又曰：‚富公在朝，不甚喜坡公。其子弟求此文，恐未必得，而坡锐然许之。

自今观之，盖坡公欲得此为一题目，以发明己意耳。其首论富公使虏事，岂苟然

哉！‛道夫曰： ‚向见文字中有云：富公在青州治饥民，自以为胜作中书令二十四

考。而使虏之功，盖不道也。坡公之文，非公意也。‛曰：‚须知富公不喜，而坡

公乐道而铺张之意如何。‛曰：‚意者，富公嫌夫中国衰弱，而夷狄盛强，其为此

举，实为下策。而坡公则欲救当时之弊，故首以为言也。‛先生良久乃曰：‚富公

之策，自己甚下，但当时无人承担，故不得已而为之耳，非其志也。使其道得行，

如所谓选择监司等事，一一举行，则内治既强，夷狄自服，有不待于此矣。今乃增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43
 [宋]苏轼撰，[明]茅维编，孔凡礼点校：《苏轼文集》第 2 册，卷十七，页 514。 

44
 [宋]苏轼撰，[明]茅维编，孔凡礼点校：《苏轼文集》第 2 册，卷十七，页 516。 

45
 王水照、朱刚著：《苏轼评传》，页 378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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币通和，非正甚也。坡公因绍圣、元丰间，用得兵来狼狈，故假此说，以发明其意

耳。
46
 

以朱熹之见，富弼虽不甚喜苏轼，却依然答应撰碑，且还以富弼“使虏之功”作为

重点叙述，实际上欲借此“发明己意”，以达“欲救当时之弊”之目的。富弼本身

对于使虏事之事并不引以为荣，他曾说过：“增岁币非臣本志，特以方讨元昊，未

暇与角，故不敢以死争，其敢受乎！”47可见其始终无法接受契丹增币之请，更无

法接受朝廷妥协了以“纳”字为名献币于契丹，坚决推辞仁宗所赏赐的升职机会，

故朱熹论苏轼“发明己意”之说法或也不无其道理。苏轼对于宋神宗于熙宁、丰期

间多次出兵攻击西夏之事而深感担忧，故借富弼碑文，首叙景德寇准澶渊之功劳，

再叙庆历时期富弼使虏之功劳，传达出宋代百年来“兵不大用”，社会固得以趋于

安稳之美好的现象，盼借此文影响朝廷改变决策。值得注意的一点，朱熹所言“坡

公因绍圣、元丰间，用得兵来狼狈”有误，实际上当指“熙宁、元丰”期间。此

外，苏轼本身也于<答陈传道五首>之第三简亦提及此碑撰写目的：“某顷伴虏使，

颇能诵某文字，以知虏中皆有中原文字，故为此碑，欲使虏知通好用兵利害之所在

也。”48显然，苏轼撰此碑亦志在使契丹“知通好用兵利害之所在也”，从而避免

更多战争的引发。如此看来，苏轼之所以破例撰碑，实际上欲借助富弼之盛德功绩

来影响社会，进而达到“纠正时弊”之目的，使社会得以回复安稳状态。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46
 [宋]黎靖德撰：《朱子语类》第 8 册，卷一百三十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1986 年，页 3115。 

47
  详见[元]脱脱撰：《宋史•富弼传》第 29 册，卷三一三，页 10252。 

48
 [宋]苏轼撰，[明]茅维编，孔凡礼点校：《苏轼文集》第 4 册，卷五十三，页 1575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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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其次，苏轼为范镇所撰<范景仁墓志铭>以及为张方平所撰<张文定公墓志

铭>，两者虽非奉朝廷之命而撰，然基于“情谊与恩情”的因素而再度破例。首

先，范镇与苏家素有往来，彼此渊源甚深，对于墓志铭之撰写原因，苏轼亦曾多番

提及，例如<辞免撰赵瞻神道碑状>曰： 

                  右臣平生不为人撰行状、埋铭、墓碑，士大夫所共知。近日撰《司马光行

状》，盖为光曾为亡母程氏撰埋铭。又为范镇撰墓志，盖为镇与先臣洵平生交契至

深，不可不撰。及奉召撰司马光、富弼等墓碑，不敢固辞，然终非本意。49 

 <与张君子五首>之第三简曰：               

但从来不写，除昭旨外，只写景仁一《志》，以尽先人研席之旧，义均兄弟，

故不得免，其馀皆辞之矣。….
50
 

综合以上两条材料来看，苏轼之所以愿意撰碑，主要看在范镇与苏洵之间交契至深

的情谊，撰碑之用意也为代其父亲表达出对老朋友的悲悼与缅怀。另一方面，<范

景仁墓志铭>亦提及范镇曾与司马光相约定“生则之为作传，死则之为作铭”，然

司马光却因病逝世，而苏轼与二公关系甚为密切，故撰碑的最佳人选非苏轼莫属。 

         张方平与苏家的关系亦相当密切，甚至可称得上是苏家的大恩人。张方平对

苏氏三父子的才华极为赏识，且大力推荐他们给政治立场不同的欧阳修，最终让他

们得以顺利踏上仕途。苏轼曾说：“某受张公知遇之深”51，对于张方平的恩情，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49
 [宋]苏轼撰，[明]茅维编，孔凡礼点校：《苏轼文集》第 3 册，卷三十三，页 929。 

50
 [宋]苏轼撰，[明]茅维编，孔凡礼点校：《苏轼文集》第 4 册，卷五十五，页 1648-1649。 

51
 [宋]苏轼撰，[明]茅维编，孔凡礼点校：<与王定国四十一首>之第七简，《苏轼文集》第 4 册，

卷五十二，页 1516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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苏轼乃铭记于心。元祐六年（1091），当张方平去世之时，苏轼哀痛不已。据《墨

庄漫录》所述： 

    乐全先生薨，东坡时守颍州，于僧寺举挂，参酌古今，用唐人服座主缌麻三

月，又别为文往祭其柩，盖感其知遇也。52 

古例有云：“前辈闻知己讣音，必设位以哭。”53如此看来，苏轼与张方平情感之

深厚早已不言而喻，而当中所蕴涵的不仅是恩情、友情，甚至是知遇之情，故苏轼

之所以破例答应张家请铭之求，原因盖是如此。 

         综合以上所有论述，苏轼十馀篇破例撰碑之作，确经其特别考量而不得已为

之。若以苏轼所独推的“五铭”与“五铭”外之作进行对比观照，大可从中推敲出

他之所以独推五铭的原因。首先，检视苏轼撰碑对象。“五铭”者为身份显赫的当

朝元老重臣，而“五铭”外者则为家属、朋友等普通士人，故份量上当以前者为厚

重。其次，从整体上对照“五铭”与“五铭”外之“撰写考量”与“内容性质”。

苏轼为女性家属所撰写的碑志，主要以悼念、彰显他们对于苏家功劳为目的，而为

门徒、朋友之撰，主要亦看在曾共患难之恩情而欲借碑志表达其谢意。因此，以上

诸篇碑志，较倾向于抒发性质，篇幅皆写来短小，少了一般碑志冗长地交代生平事

迹的内容，悼念成分显然多于表彰逝者功德的成分。 

         反之，检视苏轼为当朝重臣所撰的“五铭”，篇幅写来冗长，内容上多有五

位大臣之宦游政绩、升迁降谪等事迹载述，故明显更为符合当代人们普遍上对于碑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52
 [宋]张邦基：《墨庄漫录》卷五，《文渊阁四库全书》第 864 册，页 45。 

53
 [宋]周煇撰：《清波杂志》卷五，《文渊阁四库全书》第 1039 册，页 37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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志撰写的要求，即以彰显逝者盛德功绩为主，悼念与抒发之情反倒成了次要的作

用。由于五人身份显赫，苏轼既要公允地“歌功颂德”，却又不能抵触政治党争之

矛盾，故“五铭”之撰当更为严谨看待。苏轼“五铭”中对于逝者平生之铺叙论

述，或有后代学者给予“史笔非公所长”54、“独与叙事处，不得太史公法门”55等

不被看好的评价，然从另一角度看来，这或可展示出苏轼之撰碑乃出于客观之笔

法，增强了史料之真实性，常作为史书如《东都事略》、《宋史》等的主要摭取对

象，此亦为“五铭”中相当重要的贡献与特色所在。如此，“五铭”之撰应显得比

“五铭”之外的作品来得更为出色。 

         另须要厘清的是，苏轼既选择在祭张方平之文中总结了“独铭五人”的话

语，盖有停止为他人撰碑之用意。然事实却见苏轼于绍圣与元符期间出乎意料地为

其爱妾王朝云，甚至朋友僧人宝月大师与道士陆道忠撰碑的冲突现象。如上节所分

析，此三篇作品之篇幅同样写来短小，撰写内容大致上也离不开“悼念”与“致

敬”的轴心。以苏轼最后一篇碑志作品，即<陆道士墓志铭>为例，王圣俞曾评论

曰：“妙于用叙，试检通篇，惟丹论及寒瘦差有其实，馀皆假设之言。又：坡公于

天下，未尝铭墓，独铭五人，而陆道士以丹得邀公铭，荣施多矣。” 56是此，从身

份上而言，陆道士当不如五位大臣显赫。再从碑志内容上来看，此碑多有假设之

言，非实录载记，故表彰功德的成分当远不如“五铭”出色。因此，苏轼后来之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54
 [明]茅坤编、高海夫主编:《唐宋八大家文钞校注集评》卷一百二十二，《东坡文钞•司马温公神

道碑》下册，集评引储欣《唐宋十大家全集录•东坡先生全集录》卷三，页 5737。 
55
 [明]茅坤编、高海夫主编:《唐宋八大家文钞校注集评》卷一百二十二，《东坡文钞•司马温公神

道碑》下册，页 5735。 
56
 曾枣庄：《苏文汇评》，页 508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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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，亦不足以与“五铭”媲美，故对“独铭五人”的结论是不造成任何冲突与矛

盾。 

        总的来说，若以苏轼“坚持不撰”、“破例而撰”的交错现象再到其独推“五

铭”的迹象转变看来，苏轼是非常严谨看待碑志之撰，写或不写乃有所选择，往往

不轻易答应替人撰写。随着坎坷的人生历练，其思想越臻成熟，回首检视之馀还能

肯定自己碑志作品之撰写，且独推“五铭”，可见“独铭五人”之重要性。因此，

“独铭五人”现象之辨析是有着重大的文史研究意义。当然，苏轼独推“五铭”，

并不意味着其他碑志作品皆被否定，主要在于多方面的对比下，“五铭”外之作或

远不及“五铭”之作来得出色。笔者将于下两个章节中各别选择其中“二铭”，即

为司马光与张方平所撰之碑志作为论述对象，进一步以“内在”的角度彰显“独铭

五人”之特色与意义所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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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章 “推原君德，归美先帝”――<司马温公神道碑> 

    元祐元年（1086）九月，司马光病重逝世，文人多撰祭文、挽歌以示悼念。57

苏轼与司马光交往密切，撰写祭文之馀，亦撰<司马温公行状>与<司马光神道碑>。

孙奕《履斋示儿编》卷七曾评论：苏子瞻作<司马君实行状>，又作碑。其事虽同，

其辞则异。58孙奕所谓的“事同辞异”，实非针对文章好坏问题而谈，所牵涉的当

是苏轼对内容的筛选与取舍、笔法之客观与褒贬等问题。有鉴于此，本章节首要辨

析<司马温公行状>，紧接再着重分析<司马光神道碑>，以清楚展示苏轼“事同辞

异”上的拿捏表现，同时亦借此总结出<司马光神道碑>之独有特色与文史意义。 

 

第一节 客观载述――<司马温公行状> 

   司马光（1019-1086），字君实，为北宋著名的政治家与史学家，其传可见于

《东都事略•司马光传》与《宋史•司马光传》。综合学界的研究成果与讨论，司马

光之生平事迹，盖可分为四个时期看： 

一、宋仁宗时期，司马光于宝元元年（1038）中进士甲科第六名，出任华州判

官，仕途自此展开。庆历元年（1041），司马光之父司马池病故于晋州任上，故辞

官回乡服丧，直至庆历四年（1044）再度回到政坛，并为庞籍所赏识，多次荐举其

召试馆职。司马光自授命馆阁校勘到晋升为集贤校理的过程，接触了范仲淹等多位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57
 文人如苏辙、范祖禹等之祭文或挽歌作品，皆可见于[宋]司马光撰，李之亮笺注：《司马温公编

年笺注》第 6 册之附录，页 504-511。 
58
 曾枣庄：《苏文汇评》，页 497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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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物，政治理念越趋成熟，名气亦始提高。司马光对庞籍相当感恩，乃至于皇祐五

年（1053）庞籍被贬，司马光愿意紧随其左右，任郓州与并州通判等地方官职。嘉

祐二年（1057），“麟州筑二堡”事件导致庞籍被贬，司马光亦受牵涉其中，但最

后并没受到处分且还被奉调回京，主要受到了庞籍之保护。司马光自此平步青云，

官职晋升至天章阁待制兼侍讲、知谏院。司马光致力倡导“三德”、“五规”等政

治之本与改革之纲，同时亦针对多项政治课题上疏发表意见，多为朝廷采纳，备受

器重，其中“建储之议”为其最大功勋，这个阶段可谓司马光政治上的风光时期。 

二、宋英宗时期，司马光不仅调停两宫，甚至在“濮议”事件率先发表己见，

认为濮王应当称为“皇伯”。然韩琦、欧阳修等人却认为应当称“皇考”。经过一

轮争议，英宗最终接受了韩、欧等人的意见。此事件后，司马光势力减弱，多次上

疏亦不为朝廷采纳，毅然辞去知谏院之职。治平三年（1066），司马光进读《通

志》八卷。 

三、宋神宗时期，司马光首次担任翰林学士，受命撰《资治通鉴》。这一期

间，宋神宗志在变法，且起用王安石施行新法，司马光乃坚决反对。然神宗依旧器

重司马光，欲任命其为枢密副使，司马光却一再辞退，加上王安石之反对，神宗亦

免为其难允许之。其后，司马光知永兴军，多次上疏却不被朝廷接纳。是此，司马

光逐渐意识到自己的政治主张实不符合朝廷意愿，故毅然决定乞闲弃官。司马光回

到洛阳赋闲，共有十五年之久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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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宋神宗驾崩，哲宗尚年幼，太皇太后摄政，罢免新党人物之馀，亦复用司

马光与旧党人物。司马光再度掌握大权，以“母改子政”为纠正新法的行动合理

化，同时亦碍于自己病重，故对新法之改革表现得更为急进，缺乏详密的考量，乃

至引发他与旧臣如苏轼的争执。元祐元年（1086）九月一日，司马光病逝，享年

68岁。59
 

    苏轼曾于书信中提及“昔之君子，惟荆是师；今之君子，惟温是随”60的政治

局面，可见司马光对朝廷是有相当的势力和影响力。司马光不仅为朝廷所敬重，亦

深受士民的爱戴，且看《续资治通鉴长编》所载其逝世后的情景： 

    太皇太后闻，哭之恸，上亦感涕不已。明堂礼毕，皆临奠致哀，辍视朝，赠太 

师、温国公，襚以一品礼服，谥曰文正。赠银三千两、绢四千匹，赐龙脑、水银以 

敛。命户部侍郎赵瞻、内侍省押班冯宗道护其丧归葬夏县。官其亲族十人，篆表其墓 

道曰‚忠清粹德之碑‛。……京师之民皆罢市往弔，画其像，刻印鬻之，家置一本， 

饮食必祝焉。四方皆遣人求之京师，时画工有致富者。及葬，四方来会者盖数万人， 

哭之如哭其私亲。61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59
 关于司马光生平事迹之论述，主要参考自李昌宪著：《司马光评传》，1998 年，页 27-278，王

称：《东都事略•司马光传》，《文渊阁四库全书》第 382 册，页 556-568，[元]脱脱撰：《宋史•

司马光传》第 31 册，卷三百三十六，页 10757-10770。 
60
 [宋]苏轼撰，[明]茅维编，孔凡礼点校：<与杨元素第十七首>之第十七简，《苏轼文集》第 4 册

，卷五十五，页 1655。 
61
 [宋]李焘撰：《续资治通鉴长编》第 16 册，卷三百八十七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2004 年，页 9415

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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由此看来，司马光之逝世为轰动全国之大事，上至朝廷，下至百姓，无不关注，为

之感伤惋惜。文人如苏轼、苏辙、范纯仁、文彦博、范祖禹等亦多有撰写祭文、挽

歌等作拼来表示哀悼之情。62当中，苏轼更为司马光撰写了<司马温公行状>与<司马

温公神道碑>二文，足见苏轼郑重看待此事。 

    苏轼兄弟与司马光政治往来密切。嘉祐六年（1061），苏轼兄弟应贤良方正能

直言极谏科，司马光为当时的复试官，对两人的表现甚为欣赏，主张两人皆为第三

等。然因他人之反对，苏辙终究只获得第四等。63但自此司马光与二苏多有政治往

来，且对两人多有荐举。然苏轼与司马光之关系，却在元祐期间产生了变化。64且

看苏轼《调谑编》所载： 

       东坡公元祐时登禁林，以高才狎侮诸公卿，率有标目，独于司马温公不敢有所

轻重。一日，相与论免役、差役利害，偶不合。及归舍，方御巾弛带，乃连呼曰：

‚司马牛！司马牛！‛
65
 

再看《宋史•苏轼列传》所载： 

               初，祖宗时，差役行久生弊，编户充役者不习其役，又虐使之，多致破产，

狭乡民至有终岁不得息者。王安石相神宗，改为免役，使户差高下出钱雇役，行法

者过取，以为民病。司马光为相，知免役之害，不知其利，欲复差役，差官置局，

轼与其选。轼曰：‚差役、免役，各有利害。免役之害，掊敛民财，十室九空，敛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62
 以上所列文人之祭文或挽歌作品，皆可见于[宋]司马光撰，李之亮笺注：《司马温公编年笺注》

第 6 册之附录，页 504-511。 
63
 详见李昌宪著：《司马光评传》，页 138-139。 

64
 本章节主要着重在苏轼与司马光之关系，故苏辙与司马光之关系暂不列入讨论范围，有待另文详

述。 
65
 [宋]司马光撰，李之亮笺注：《司马温公编年笺注》第 6 册，页 429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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聚于上而下有钱荒之患。差役之害，民常在官，不得专力于农，而贪吏猾胥得缘为

奸。此二害轻重，盖略等矣。‛光曰：‚于君何如？‛轼曰：‚法相因则事易成，

事有渐则民不惊。三代之法，兵农为一，至秦始分为二，及唐中叶，尽变府兵为长

征之卒。自尔以来，民不知兵，兵不知农，农出谷帛以养兵，兵出性命以卫农，天

下便之。虽圣人复起，不能易也。今免役之法，实大类此。公欲骤罢免役而行差

役，正如罢长征而复民兵，盖未易也。‛光不以为然。轼又陈于政事堂，光忿然。

轼曰：‚昔韩魏公刺陕西义勇，公为谏官，争之甚力，韩公不乐，公亦不顾。轼昔

闻公道其详，岂今日作相，不许轼尽言耶？‛光笑之。寻除翰林学士。66 

由此看来，司马光与苏轼二人之争执主要源于政见不合，而引发的导火线乃“免

役、差役”二法之施行与废除。元祐期间，司马光一心罢黜所有新法，以旧法取而

代之，亦希望苏轼能从旁协助之。然苏轼认为司马光不应如此急于将新法全然罢

黜，反而应“校量利害，参用所长应”，就如新法中的免役法当可保留施行。苏轼

这一观点，盖其经历了多次自求外任的经验，与民生接触亦多，故有所认同部分新

法之实施。67两人争执久久未停，但苏轼身为晚辈，亦稍微退让一些，上奏朝廷请

求罢免“同定役法”的札子中，都是以保留意见自觉退出，甚至自认疏阔的姿态，

来维护司马光的威信与朝廷之决策。68面对着突来的关系转换，加之新旧两党夹攻

的处境下，苏轼为司马光撰写行状与神道碑，其内容的布局与筛选、对司马光的整

体评价等，想必将有更多的顾虑与思考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66
 [元]脱脱撰：《宋史•苏轼传》第 31 册，卷三百三十八，页 10810-10811。 

67
 王水照、朱刚著：《苏轼评传》之第四章节<立朝大节：苏轼的政治态度>将苏轼的政治经历划分

为四个阶段，其中“熙、丰阶段”载苏轼外任与其对新法意见有所转变之论述，详见页 351-368。 
68
 详见王水照、朱刚著：《苏轼评传》，页 102-103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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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首先辨析苏轼为司马光所作的<司马温公行状>。所谓“行状”，吴讷《文章

辨体序说》曰： 

  行状者，门生故旧状死者行业，上于史官或求铭志于作者之辞也。69 

徐师曾《文体明辨序说》曰： 

    盖具死者世系、名字、爵里、行治、寿年之详，或牒考功太常使议谥，或牒史

馆请编录，或上作者乞墓志碑表之类皆用之。而其文多出于门生故吏亲旧之手，以

谓非此辈不能知也。
70
 

首先，有鉴于行状乃出自“门生故旧”或“门生故吏亲旧”之手，而苏轼“从公从

游二十年”71，与司马光交游甚深，故其以“门生”之身份来撰写此行状，当属合

情合理。其次，归纳来看，行状作用可分为二类：其一，“上于史官”之用，是朝

廷作为“牒考功太常使议谥”、“牒史馆请编录”的主要依据。其二，作为死者

“求铭志”、“乞墓志碑表”的主要参考之辞。如此看来，盖行状之书写当以官方

立场进行详实、客观地载述。苏轼<司马温公行状>写来冗长，内容上是否亦如此客

观地载述？抑或含有任何褒贬意识？这问题值得我们关注。 

苏轼<司马温公行状>作于元祐元年（1086）。72全文共长达九千四百馀字，详

实记载了司马光一生的政治事迹。司马光贵为四朝元老重臣，历仕宋仁宗、英宗、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69
 [明]吴讷著，于北山校点：《文章辨体序说》，北京：人民文学出版社，1998 年，页 50。 

70
 [明]徐师曾著，罗根泽校点：《文体明辨序说》，页 147。 

71
 [宋]苏轼撰，[明]茅维编，孔凡礼点校：<司马温公行状>，《苏轼文集》第 2 册，卷十六，页

492。 
72
 孔凡礼撰：《苏轼年谱》中册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1998 年，页 752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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神宗、哲宗四朝，大小事迹多不胜数， 其内容的筛选与取舍必当经过苏轼的一番

斟酌与考量。按内容来看，苏轼乃顺着四朝时序来表彰司马氏的功绩，兹概述之： 

其一、宋仁宗时期，主要载述“赐宦官麦允言卤簿”、“反对诏赐故相夏竦谥

文正”、“麟州筑二堡”、“交趾贡异兽”、“日当食”、“苏辙举直言”、“建

储之议” 、“公主不安于李氏”、“经略安抚使便宜从事非永世法”、“充媛董

氏追赠非令典”等事迹。 

其二、宋英宗时期，有“反对将先帝遗物厚赐群臣”、“反对太皇太后有所取

用司立法”、“贬谪宦官任守忠”、“反对诏陕西刺民兵号义勇”、“罢黜王广

渊”、“反对濮安懿王称为皇考”、“西戎遣使祭祀”、“边臣生事”等事迹载

述。 

其三、宋神宗时期，司马光提出“修心之三要”与“治国之三要”，并针对

“宰相不押班”、“复留陈承礼、刘有方二人”、“诏用宫邸直省官郭昭选等四人

为阁门祗候”、“反对招纳横山之众”、“登州女子谋杀其夫案”、“劝帝不受尊

号”、“理财之争”、“修二股河”等课题提出见解。此外，王安石新法施行之

际，司马光大为反对，且进读迩英阁，与宋神宗谈论祖宗之法的课题，甚至还与吕

惠卿进行争辩。其后，司马光乃以端明殿学士，出知永兴军。后改知许州，司马光

请辞，获准西京留台，且“自是绝口不论事”。至熙宁七年（1074），司马光再度

对“旱蝗之灾”提出解决方案，亦针对“青苗”、“免役”、“市易”、“边

事”、“保甲”、“水利”等六事上疏发表意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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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四、太皇太后摄政时期，司马光倡议朝廷“广开言路”之举，以了解士民对

新法的看法，也借此机会纠正新法之弊。此外，面对着新党以“三年无改于父之

道”的指责，司马光以“母改子之政”来作回应，使众人心服。此外，司马光也一

再针对新法发表意见，以致出现了“罢保甲团教”、“保马不复买”、“废市易

法”等的改革局面。 

 

    检视此行状篇末，苏轼特别注明此文仅“录其大者”，且“非天下所以治乱安

危者”皆不载，可见其严谨筛选与取舍之用心。苏轼“书大事略小节”，善于选择

司马光杰出表现之事迹，从而达到表扬司马光“盛德”之目的。且看苏轼载述的事

迹中，如“赐宦官麦允言卤簿”、“反对诏赐故相夏竦谥文正”、“公主不安于李

氏”之事，突显了司马氏的恪守“祖宗之法”的表现。“交趾贡异兽”、“日当

食”之事，则展示了司马氏不信符瑞、重视人事的一面。73此外，苏轼文中所列举

的大小政治课题，皆一再反映司马光为国事忧心与关注之表现，同时亦得以展现出

司马光处理国事之认真与严谨。此行状亦大量引用了司马光上疏奏章之言，如<上

谨习疏>、<陈三德上殿札子>、<论臣寮上殿屏人札子>等等，盖有加强所撰行状

“论述有据”之用意。苏轼此举，亦有助于提高此行状之真实性与可信度，在史料

提供方面有很大的影响。若将<司马温公行状>与南宋王称所撰的《东都事略•司马

光传》、元代脱脱的《宋史•司马光传》二传中的事迹记载进行对照，当可发现内

容相似之处甚多，盖此二传记乃据此篇行状为蓝本之故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73
 详见李昌宪著：《司马光评传》，页 62-66，82-84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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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苏轼之于司马光的评价，亦为此行状中另一值得关注之处，文曰： 

     公忠信孝友，恭俭正直，出于天性。自少及老，语未尝妄，其好学如饥渴之嗜

饮食，于财利纷华，如恶恶臭，诚心自然，天下信之。退居于洛，往来陕郊，陕洛

间皆化其德，师其学，法其俭，有不善，曰：‚君实得无知之乎！‛74 

对于司马光的美德，苏轼客观地以“诚心自然，天下信之”八字概括之。然对比史

书《东都事略•司马光传》和《宋史•司马光传》，却见两者皆改为“诚心自然，天

下敬信”。75一个“敬”字的出现，展示了史书对司马光褒杨之用意所在。然<司马

温公行状>一文并不因少了褒贬评价之特色而显得逊色，反而再度证实了其在史料

提供方面有着宝贵的作用。 

    <司马温公行状>之篇末亦论曰： 

    公历事四朝，皆为人主所敬。然神宗知公最深。公思有以报之，常摘孟子之言

曰：‚责难于君谓之恭，陈善闭邪谓之敬，谓吾君不能谓之贼。‛故虽议论违忤，

而神宗识其意，待之愈厚。及拜资政殿学士，盖有意复用公也。夫复用公者，岂徒

然哉？将必行其所言。公亦识其意，故为政之日，自信而不疑。呜呼！若先帝可谓

知人矣，其知之也深。公可谓不负所知矣，其报之也大。76 

显然，苏轼不仅在行状中进行客观的论述，亦尝试以委婉之笔来交代司马光和宋神

宗之间关系。宋神宗任用王安石之际，亦有意器用司马光，然司马光终因理念不合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74
 [宋]苏轼撰，[明]茅维编，孔凡礼点校：《苏轼文集》第二册，卷十六，页 491。 

75
 [元]脱脱撰：《宋史•司马光传》第 31 册，卷三百三十六，页 10769。 

76
  [宋]苏轼撰，[明]茅维编，孔凡礼点校：《苏轼文集》第 2 册，卷十六，页 492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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而离去。苏轼若据实而写，盖有损宋神宗之威信，故自创史论，即“神宗知公”、

“将必行其所言”等言辞来肯定司马光的价值，同时亦维护了宋神宗之帝王形象。 

     苏轼此行状乃首次破例之作，一方面既以官方立场进行撰写，另一方面又加

入一小部分自己的观点来肯定司马光的价值，同时亦不毁宋神宗之帝王形象，此文

撰来恰到好处。 

第二节 “史实”与“史论”之结合――<司马温公神道碑> 

    <司马温公神道碑>一文或始作于元祐二年秋冬之间，并于元祐三年正月完成。

77按碑文所载，“上以御篆表其墓道，曰忠清粹德之碑，而其文以命臣轼”78，可见

此碑乃奉朝廷之命而撰。此外，据《宋史》所载：“初，光立神道碑，帝遣使赐白

金二千两，（司马）康以费皆官给，辞不受。不听。遣家吏如京师纳之，乃止。”

79可见苏轼撰此碑并非为了回馈润笔，反而是打从心底、真诚地接受此撰写任务。 

    检视此碑志，其序文盖可分成三部分来看：其一、苏轼将“朝廷清明，百揆时

叙，民安其声”所体现的太平现象，逆推归功于司马光之“盛德”。其二、司马光

生平事迹之概述。其三、为司马光与宋神宗之间的矛盾关系作一辩解。是此，从这

基本的内容布局看来，此碑志相较于<司马温公行状>，两者着重之处显然大为不

同，盖苏轼不复以官方立场为出发考量，反倒以自己一套独特的想法来布局与书写

之。笔者将按以上三部分，逐一进行分析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77
 此文写作年份乃按孔凡礼之推断，详见《苏轼年谱》中册，页 811。 

78
 [宋]苏轼撰，[明]茅维编，孔凡礼点校：<司马温公神道碑>，《苏轼文集》第二册，卷十七，页

514。 
79
 [元]脱脱撰：《宋史•司马康传》第 31 册，卷三百三十六，页 10771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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碑志文的首两段，苏轼并不以司马光生平事迹为起笔，反倒以哲宗皇帝即位三

年，国家就出现了“朝廷清明，百揆时叙，民安其声”的太平盛世局面作为论述之

开场白，或让人倍感突兀。然这一“突兀”的背后，当为苏轼别有用意之处。且看

孙琮《山晓阁选宋大家苏东坡全集》卷五对此二段之详细解说： 

    大意说公以诚一而得天。要说公之得天，先说天之相公；要说天之相公，先说

天祐二圣。起处人心向治，鬼章生擒，西羌归命，黄河北流，皆是天祐二圣，乃天

祐二圣由用司马光。故以公仁人也，天相之矣，接住作顿。随将‘何以知其然也’

一句开拓文势，见得公之生，为贤愚所亲信，中外所畏服；公之殁，吊哭者极其

哀，祭祠者极其盛。此岂人力也哉，天相之也。应结前天相。天之相公，由公能动

天，公之动天，以至诚一德。因述记之言诚，书之言一，以见动天之实。结以‚曰

诚‛‚曰一‛，注明仁人二字。
80
  

苏轼透过“人心向治”、“鬼章生擒”、“西羌归命”、“黄河北流”，甚至是

“家给人足”、“刑措不用”等美好现象来作为其开场白。当然，苏轼这一番“用

心”安排的开场白，显然志不在叙史论史，他实际上有意地表扬“天祐二圣”，即

太皇太后与哲宗之善治，而善治的局面乃在于知用司马光，故表彰的最终目的还是

推原于司马光之盛德。此外，苏轼亦特别以对话的方式，加上费心地引经据典，处

处说“天之相”或“天之助”，实际上乃借“天”说人，“从天下治平，而推原到

用公。”“以公之天相人归，而推原其德之诚一。”81高度地以“诚”、“一”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80
 [明]茅坤编、高海夫主编：《唐宋八大家文钞校注集评》卷一百二十二，《东坡文钞•司马温公

神道碑》下册，集评引孙琮《山晓阁选宋大家苏东坡全集》卷五，页 5736。 
81
 [明]茅坤编、高海夫主编：《唐宋八大家文钞校注集评》卷一百二十二，《东坡文钞•司马温公

神道碑》下册，集评引吕留良《晚村先生八家古文精选》卷三，页 5736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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括司马光之盛德。司马氏此德，“感人心，动天地，巍巍如此”，不仅影响了朝廷

的运作，同时亦感化了中国、四方之人、士大夫、商农走卒，乃至于九夷八蛮。苏

轼此番论述，盖为<司马温公行状>所提及的“诚心自然，天下信之”之说提供了更

多的补充。 

苏轼之于司马光的评价，颇获当时与后人的认同。且看范祖禹<司马温公布衾

铭记>曰： 

    观公大节与其细行，虽不可遽数，然本于至诚无欲，天下信之，故能奋然有

为，超绝古今；于洛十五年，若将终身焉，一起而泽被天下，内之儿童，外之蛮夷

戎狄，莫不钦其德，服其名，惟至诚无欲故也。82 

范祖禹为范镇的侄孙，与司马光亦师亦友的关系，“从公十有七载”83，并协助司

马光修撰《资治通鉴》，彼此情感之深不溢言表。以上所引铭记作于元祐三年

(1088) 七月，盖司马光之兄子宏得司马光<布衾铭>手泽纸本于家，故恳请范祖禹

序其本末，以彰显司马光之节俭，教育后世。84范祖禹表彰司马氏之节俭，亦不忘

表扬司马氏之“诚”，文中所提“一起而泽被天下，内之儿童，外之蛮夷戎狄，莫

不钦其德，服其名”正与苏轼所论相符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82
 详见[宋]司马光撰，李之亮笺注：《司马温公编年笺注》第六册之附录，页 409。 

83
 [宋]范祖禹撰：<祭文正公墓文>，《范太史集》卷三十九，《文渊阁四库全书》第 1100 册，页

411。 
84
 整理自刘丽丽：<司马光与范祖禹交游考述>，《华北水利水电学院学报》(社科版)，2007 年第 4

期，页 62-64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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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其次，以程颐为例，“司马光、吕公著皆与颐相知二十馀年，然后举之”85，

可见程颐颇受司马氏之赏识，且多与司马光有学术上或饮宴游玩之往来，彼此情谊

亦相当深厚。86检视宋代笔记小说所载录，“温公（司马光）薨，朝廷命伊川（程

颐）主其丧事。”87
 “伊川以古礼殓，用锦囊囊其尸。”88不仅如此，程颐亦作<为

家君祭司马温公文>，同样以“诚”作为对司马光“盛德”表扬的重点：“诚贯天

地，行通神明。殉己者私，众口或容於异论；合听则圣, 百姓曾无於闲言。”89 

    此外，对照史书如《东都事略》、《宋史》中的评论，其曰： 

       方其退居于洛也，若与世相忘矣。及其一起，则泽被天下。此无他，诚而已。诚

之至也，可使动天地、感鬼神，而况于人乎？故其生也，中国、四夷望其用，及其死

也，罢市巷哭思其德，其能感人心也如此，是岂人力所致哉！自古未之有也。
90
 

       熙宁新法病民，海内骚动，忠言谠论，沮抑不行；正人端士，摈弃不用。聚敛之

臣日进，民被其虐者将二十年。方是时，光退居于洛，若将终身焉。而世之贤人君

子，以及庸夫愚妇，日夕引领望其为相，至或号呼道路，愿其毋去朝廷，是岂以区区

材智所能得此于人人哉？德之盛而诚之著也。91 

综合来看，王称与脱脱皆一致认同司马光“诚”这一评价之公允。王称之论调，尤

为明显是录取自苏轼的观点，而脱脱之评价，却选择“引领望相”之现象来烘托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85
 详见范祖禹《荐讲读官札子》，转引自详见刘丽丽：<司马光与二程交游考述>，《平原大学学报

》2007 第 2 期，页 74。 
86
 关于司马光与二程的交游过程之考辨，详见刘丽丽：<司马光与二程交游考述>，页 74-77。 

87
 [宋]朱熹：《二程外书》卷十一，《文渊阁四库全书》第 698 册，页 331。 

88
 丁传靖辑：《宋人轶事汇编》上册，卷十一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2006 年，页 564。 

89
 曾枣荘，刘琳主编：《全宋文》卷一七五八，上海：上海辞书出版社，1991 年，页 359。 

90
 王称：《东都事略•司马光传》，《文渊阁四库全书》第 382 册，页 568。 

91
 [元]脱脱撰：《宋史•司马光传》第 31 册，卷三百三十六，页 10771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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再次，<司马温公神道碑>的第三至第五段，皆为司马光生平之概述部分。苏轼

首先简介了司马光之家世背景，其次再以数件重要事迹来衬托出司马氏之显著功

勋，其中如宋仁宗时期的“乞立宗子”、“论陕西刺义勇”、“乞斩内侍任守

忠”、宋英宗时期的“论濮安懿王”、宋神宗时期的“论横山之众不可纳”、“劝

帝不受尊号”、“首言新法之害”、哲宗时期的“首更诏书以开言路”、“罢保

甲、保马、市易及诸道新行盐铁茶法”、“罢助役、青苗”、“取士择守令监司以

养民”等，最后再简单地概述司马光逝世后的情景。苏轼如此精简地、概括式地处

理司马光生平事迹，显然他志不在将碑文之重心置于司马光生平这一环。对此，苏

轼于碑文中交代曰：“臣盖尝为公行状，而端明殿学士范镇取以志其墓矣，故其详

不复再见，而独论其大概。”范镇于元祐三年撰写<司马文正公光墓志铭>，文中注

明曰： 

    已上墓志全文，悉取苏文忠公所撰<司马温公行状>，惟删去<行状>所载论交趾

贡异兽、苏辙举直言及经略安抚使便宜从事非永世法、充媛董氏追赠非令典，并言

太皇太后有所取用，当如上所取，西戎遣使祭祀、边臣生事，及言用官邸省直非平

日法等六七事，皆<行状>全文，故不复载录，独录范公所序而铭之铭文云。92 

范镇录取行状之文，亦对部分内容有所删除，想必皆经历了一番斟酌与考量。墓志

铭中提及“翰林学士苏轼状公如此，盖直记其事。俱镇所目击，足以示后来者。”

有鉴于此，值得我们深思的是，范氏所删取之“六七事”，是否不为其所目击，不

足以示后来者之故？这一点还待深入辨析，本文暂且不论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92
 范镇撰：<司马文正公光墓志铭>，[宋]杜大珪编《名臣碑传琬琰集》中，卷十八，《文渊阁四库

全书》第 450 册，页 340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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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在此，笔者主要展示出苏轼此举，乃有鉴于行状与墓志铭早已撰有司马光详尽

的政治事迹，故不复累赘，遂于神道碑之作中将之简化概述。对于苏轼这一做法，

陈模《怀古录》卷下评论曰： 

    墓志铭乃纳诸壙中者，要之只是叙出处大概，使其有好处，人自知之，却不必

夸大。神道碑却要笔力，发出他平生好处，张皇幽眇，盖碑是揭诸道傍者，体制当

然。东坡做温公墓志铭，其神道碑极好，看其彼详此略，叙事变处。93 

再看南宋朱熹之观点： 

        坡公作<温公神道碑>，叙事甚略，然其平生大致不逾于是矣。这见得眼目高

处。道夫曰：‚某作富公碑甚详。‛曰：‚温公是他已为行状，若富公则异于是

矣。‛94 

综合来看，学者们认为苏轼<司马温公神道碑>虽“叙事甚略”，然这种“彼详此

略”之书写方式，展现了其“叙事变处”之能力。对于其他四位大臣的碑志作品，

苏轼却不曾为他们作过行状，故“叙事甚详”，政治功绩的叙述成为重要的一环而

不能省略之。 关于这一点，茅坤认为：“此碑志，乃公应制者。较公所为<司马公

状>，似不能尽所欲言。然行文特略矣。”95显然，茅坤“似不能尽所欲言”、“行

文特略矣”之评论多有疏略，欠缺了深度的观察，忽略了苏轼此做法的背后原因。 

    最后，苏轼致力于为司马光与宋神宗之间的矛盾关系作一辩解。检视此神道碑

之篇末，其文曰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93
 曾枣庄：《苏文汇评》，页 261-262。 

94
 [宋]黎靖德撰：《朱子语类》第 8 册，卷一百三十，页 3114。 

95
 [明]茅坤编、高海夫主编:《唐宋八大家文钞校注集评》卷一百二十二，《东坡文钞•司马温公神

道碑》下册，页 5736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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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议者徒见上与太皇太后进公之速，用公之尽，而不知神宗皇帝知公之深也。自

士庶人至于卿大夫，相与为宾师朋友，道足以相信，而权不足以相休戚，然犹同己

则亲之，异己则疏之，未有闻过而喜，受诲而不怒者也，而况于君臣之间乎？方熙

宁中，朝廷政事与公所言无一不相违者，书数十上，皆尽言不讳，盖自敌以下所不

能堪，而先帝安受之，非特不怒而已，乃欲以为左右辅弼之臣，至为叙其所著书，

读之于迩英阁，不深知公，而能如是乎？二圣之知公也，知之于既同。而先帝之知

公也，知之于方异。故臣以先帝为难。昔齐神武皇帝寝疾，告其子世宗曰：‚侯景

专制河南十四年矣，诸将皆莫能敌，惟慕容绍宗可以制之。我故不贵，留以遗

汝。‛而唐太宗亦谓高宗：‚汝于李勣无恩，我今责出之，汝当授以仆射。‛乃出

为叠州都督。夫齐神武、唐太宗，虽未足以比隆先帝，而绍宗与勣，亦非公之流，

然古之人君所以为其子孙长计远虑者，类皆如此。宁其身亡受知人之名，而使其子

孙专享得贤之利。先帝知公如此，而卒不尽用，安知其意不出于此乎？96 

以上引文之内容，主要可分为两点来论证： 

    其一、苏轼再次强调<司马温公行状>文中所提出的观点，即“神宗皇帝知光之

深”，虽“朝廷政事与公所言无一不相违者”，然“先帝安受之，非特不怒而已，

乃欲以为左右辅弼之臣”，甚至进一步以宋神宗为司马光所著的《资治通鉴》撰

叙，让其进读于迩英阁之事迹，作为宋神宗深知司马光的最佳证明。对照史料看

来，宋神宗于熙宁三年（1070）确实有意任司马光为枢密副使，然司马光多有推

辞，乃至宋神宗亲自奉上新命，司马光亦不为所动，坚决不肯出任此职，原因即在

于自己的政治主张与朝廷不为相符。97苏轼此番论述确是符合史实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96
 [宋]苏轼撰、孔凡礼点校：《苏轼文集》第 2 册，卷十七，页 514-515。 

97
 关于司马光“坚辞枢密”之论述，参见李昌宪著：《司马光评传》，页 176-181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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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其二、苏轼认为“二圣之知公也，知之于既同。而先帝之知公也，知之于方

异。”他甚至以史为例，列举古代帝王将贤臣留于子孙之例，以彰显宋神宗“宁其

身亡受知人之名，而使其子孙专享得贤之利”的高尚举动。苏轼这一“史论”，表

面看似有理，实际上乃其用心打造的“委婉之辞”。且看孙琮《山晓阁选宋大家苏

东坡全集》卷五针对此点评论，曰： 

        ……盖神宗时，新法方行，公言不合，遂尔退居。却引齐武之于邵宗，唐宗之

于李勣，谓神宗知公，特欲以贤贻于子。看他曲曲斡旋，曲曲回护，神宗未必有是心，说

来却突有是理。……98 

苏轼以委婉之笔，“曲曲斡旋”、“曲曲回护”，提出了“先帝之知公，知之于方

异”、“宁其身亡受知人之名，而使其子孙专享得贤之利”等的说法，盖有深一层

的因素使然。这当中所牵涉的，不仅在于维护宋神宗的良好形象，甚至亦基于宋哲

宗时期旧党势力回巢的局面作一开拓而营造的“委婉之辞”。神宗对于司马光确有

器重之意，“先帝知公”之说当可成立，然对于“宁其身亡受知人之名，而使其子

孙专享得贤之利”之举，宋神宗实际上“未必有是心”。宋神宗主张变法，故使用

王安石与新党人员，而元丰八年（1085）宋神宗驾崩之际，宋哲宗即位，太皇太后

摄政，却起用司马光与一批旧党人物。面临着政治局面的巨大转变，苏轼若将功劳

归于太皇太后之“英明”，间接易让人误解其质疑宋神宗之“不英明”，故苏轼只

能以委婉之笔端，将功劳推原于宋神宗，以旧党回巢亦为宋神宗认可之事，巧妙地

化解了司马光，乃至旧党人物与宋神宗之间的矛盾关系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98
 [明]茅坤编、高海夫主编：《唐宋八大家文钞校注集评》卷一百二十二，《东坡文钞•司马温公

神道碑》下册，集评引孙琮《山晓阁选宋大家苏东坡全集》卷五，页 5736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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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此外，观<司马文正公光墓志铭>所撰之铭文所提及的“知而不以，以遗圣子。

惟我圣子，协德神母。”99与<故赠太师追封温国公司马光安葬祭文>一文的“知之

者神考，用之者圣母。”100皆展现出苏轼“不特归二圣之进用，而尤归重神庙之深

知”101，致力归美于宋神宗之用意。苏轼这一观点，盖也有着“补前篇之阙”的作

用，即为行状末段的委婉之辞做了更详细的补充。沈德潜于《唐宋八家文读本》对

此碑志文的评论，可谓精彩地揭示了苏轼之笔法，其曰： 

…然此文奉召作，则推原君德，归美先帝，乃为合格。况既有状志，事迹亦可从略，

乌得以寻常法绳之。 

司马文正公不大用于神宗，而委任于二圣，父子继述之际殊难立言，文中谓神宗之不

用，正以留诒后人，真有回干大造之妙…102 

由此可见，苏轼撰碑非常谨慎，结合了多方面的因素考量，客观地论述史实，亦见

委婉之史论，史实与史论的结合，不仅达到表彰司马光盛德之目的，亦避免抵触先

帝或新党人物之问题所在。 

总的来说，<司马温公行状>与<司马温公神道碑>各具特色。所谓的“事同辞

异”，主要在于苏轼之独特想法。苏轼不受文体所囿，跳脱一般传统碑志的格调，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99
 据[宋]邵博《邵氏闻见后录》（北京：中华书局，1983 年）卷十五所载：“司马文正公薨，范

蜀公取苏翰林《行状》作《志》，系之以铭，翰林当书石，以非《春秋》微婉之义，为公休简议云

：“轼不辞书，恐非三家之福。”就易名铭。”由此，范镇原先为《司马光墓志铭》所作的铭文峭

峻，多有直斥王安石之意，苏轼认为此铭不符合《春秋》微婉之义，且随时遭来祸难，故另书铭文

易之。铭文详见范镇撰：<司马文正公光墓志铭>，[宋]杜大珪编《名臣碑传琬琰集》中，卷十八，

《文渊阁四库全书》第 450 册，页 340。 
100
 [宋]苏轼撰、孔凡礼点校：《苏轼文集》第 2 册，卷四十四，页 1296。 

101
 [宋]黄震：《黄氏日钞》卷六十二，《文渊阁四库全书》第 708 册，页 542-543。 

102
 [清]沈德潜选评，于石校注：《唐宋八家文读本》下册，合肥：安徽文艺出版社，1998 年，页

721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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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“详此略彼”之方式，故不复冗长地再叙<司马温公行状>一文中的政治事迹。此

外，苏轼客观论述史实，亦自创史论，完成两个目的：其一、“推原君德”，即以

逆推之法，将天下太平之局面推原于司马光之盛德。其二、“归美先帝”，即“提

出二圣之依眷，而推本于神宗。”103因此，<司马温公神道碑>撰来独特，苏轼将之

纳入“五铭”之列，当可见其合理之处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03
 [明]茅坤编、高海夫主编：《唐宋八大家文钞校注集评》卷一百二十二，《东坡文钞•司马温公

神道碑》下册，集评引吕留良《晚村先生八家古文精选》卷三，页 5736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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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章 “大器之作” ――<张文定公墓志铭> 

张方平为北宋著名的政治家，其在政坛上遭受非议的现象较为历代学者所关

注。苏轼受张方平之恩而顺利踏上政途，彼此交情亦深，曾于张氏生前撰有<乐全

先生文集叙>，张氏死后亦撰有<张文定公墓志铭>。如此，苏轼既受张氏之恩惠，

又面对着张氏遭受众人非议的情形，他对张氏展开的褒贬评价颇值得关注。有鉴于

此，本章节首要梳理张氏受非议现象，进而对<乐全先生文集叙>与<张文定公墓志

铭>内容进行辨析，当中亦斟酌参照王巩<张方平行状>以及史书《东都事略》、

《宋史》中的张方平传记等事迹载述，以见苏轼撰碑之严谨表现，同时亦见此碑之

特色所在。 

 

第一节 张方平为何遭受非议？ 

张方平（1007-1091），字安道，世家睢阳，历仕四朝，晚年号乐全居士，其

生平可详见王巩<张方平行状>104、史书如《东都事略》105与《宋史》106均有传。综

合行状与史书传记所载述之内容，张氏之政治事迹载述盖可分为三个重要阶段： 

其一、宋仁宗时期。面对赵元昊之叛变事件，张方平乃主张平戎至上，盼朝廷

能以“先为不可胜”之姿待敌，甚至上疏<平戎十策>，然朝廷却不用其策。随着赵

氏的展开入侵，张方平再次上疏，建议宰相和枢密使合议，同时亦提出“改赦书”

的怀柔之计，最终得以平息此次叛乱。此外，当赵元昊来朝请求断绝与契丹的往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04
 王巩：<张方平行状>，[宋]张方平撰，郑涵点校：《张方平集》附录，页 783-815。 

105
 [宋] 王称撰：《东都事略•张方平传》，《文渊阁四库全书》第 382 册，页 477-481。 

106
 [元]脱脱撰：《宋史•张方平传》，页 10353-10359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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来，张方平献计“宜赐元昊昭，使之审处”，朝廷采纳其计。张方平亦针对当时一

些政治课题如“请榷河北盐”、“尊异贵妃”、“吴育与贾昌朝之争”等事件发表

意见。张方平在仁宗期间曾官至翰林学士、三司使等高职，亦曾出任地方官，其中

地方管辖上最大的功绩应属为蜀地百姓之贡献，不仅淡定地破除侬智高入侵的谣

言，更上奏免除蜀地额外赋税四十万。 

其二、英宗期间。张方平与前期一样，不仅出任地方官，亦再度官至学士承

旨、刑部尚书等。张氏向英宗提出“简易诚明”之治道体要，也上言要求宋英宗尽

快处理册立皇太子之事。大抵来看，张方平在宋仁宗与宋英宗时期皆为备受器用之

时，朝廷多采纳其意见。 

其三、神宗期间。张方平上疏请约山陵费、差减锡赉等事，皆为神宗所赏识，

并官至参知政事。然王安石施行新法之际，张方平却大力反对，认为“必有覆舟、

自焚之祸”，也因此遭受王安石之深沮。张方平多次劝谏神宗借鉴祖宗之法，对于

“王陶与吴奎之辩”、“萧禧之议疆事”、“弛铜禁”、“高丽使过府”、“鬻坊

场河渡、祠庙”等课题亦发表意见。张氏于宋神宗时期亦备受器用，然其思想却开

始趋向保守，与宋神宗变法之理念不符，故多次请求外任。元丰二年（1079），张

方平以为太子少师、宣徽南院使致仕，哲宗时期，加太子太保。张氏薨于元祐六年

（1091）十二月，享年八十一，苏辙为之请溢，曰文定。 

    按以上生平事迹看来，张氏虽历仕四朝，然于元丰时期早已请求致仕，且鲜少

参与政事，故无特别事迹载述。张氏最为人关注的阶段乃于宋仁宗期间，主要牵涉

到张氏与旧党人员之间的交往关系。且看叶梦得《避暑录语》卷下所载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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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张安道与欧文忠素不相能。庆历初，杜祁公、韩、富、范四人在朝，欲有所

为。文忠为谏官，协佐之，而前日吕申公所用人多不然。于是诸人皆以朋党罢去，

而安道续为中丞，颇弹击以前事，二人遂交怨，盖趣操各主也。
107
 

再看陆游《渭南文集》所述： 

         张安道实一伟人。以其论新法、谏用兵，则不得不为忠；以其力排吴育、深恶

石介，欧阳文忠公、司马文正公斥之于前，吕正献抑之于后，则似有可议者。……

元祐初，尽起旧老，安道独置不问，近臣请加恩礼，亦不报，更夺其宣徽使，议者

以为多出正献公之意云。
108
  

以上材料皆展示了张方平在政坛上与旧党人物如欧阳修、司马光等的关系明显不甚

好，即使到了元祐初，关系依旧不见改善。《续资治通鉴长篇》亦可见欧阳修评论

张氏“亦有文学，但挟邪不直”109，包拯弹劾其“无廉耻，不可居大位”110，司马

光直指“方平文章之外，更无所长，姦邪贪猥，众所共知。”111张氏之所以如此深

受旧党成员的排斥与非议，背后原因或牵涉更多复杂背景，或公或私，仍待深入探

讨。 

    除了以上现象，历来学术界对于张方平的研究焦点亦集中在以下两项： 

其一、张氏的政治理念随着不同时期而改变。庆历新政期间，张氏主张改革，

赞同庆历新政之施行；然熙宁变法之际，他却展现了保守想法，反对新法之施行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07
 颜中其编注：《苏东坡轶事汇编》，页 5。 

108
 [宋]陆游撰：《渭南文集》卷二十八，《文渊阁四库全书》第 1163 册，页 533。 

109
 [宋]李焘撰：《续资治通鉴长编》第 8 册，卷二百零七，页 5022。 

110
 [宋]李焘撰：《续资治通鉴长编》第 8 册，卷一百八十九，页 4553。 

111
 [宋]司马光撰，李之亮笺注：<言张方平札子>，《司马温公编年笺注》第 3 册，页 527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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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此，张方平的改革心态并没从宋仁宗庆历时期的坚持延伸至宋神宗时期，令人倍

感矛盾。此矛盾的解决关键或在于张方平改革理念的究竟本质，然学术界尚未欠缺

这一方面的深入梳理与辨析。学者张祥云曾针对张氏所提“因时损益，乃建治之

理”的变革理念作深入辨析，总结出张方平思想的核心特征——稳中求变，112然文

章的论述重点仅着重于庆历新政时期的改革思想，并未延伸贯通至梳理宋仁宗与宋

神宗两个时期的矛盾转变。 

其二、张氏遭受非议现象。此非议现象大体围绕在宋仁宗期间，如张氏与吕夷

简关系、张氏与庆历党员关系、张氏在吴育与贾昌朝之中引起的争议等事件。按笔

者所收集的资料中，尤以王晓薇<论张方平的政治改革主张与实践――以庆历新政

前后为例的分析>113与田景丽<张方平非议论>114二文的内容较为全面地探讨此现象，

故此简要地梳理其中有关张氏遭受非议的来龙去脉： 

(一) 张氏与吕夷简事件。张方平被怀疑为依附吕夷简党派，主要源头盖有

三：其一、在应对西夏的策略上，其和戎主张与当时为宰相的吕夷简想契合，而备

受吕氏赞赏。其二、《续资治通鉴长编》载：“其劾四帅恣慢, 疑方平实吕夷简党

人私作好恶, 赖仁宗弗听也。不然, 岂不坏国事乎! ”115此则不免使人怀疑张方平

党附吕夷简。其三、人们以张方平为吕夷简撰写神道碑来看待二人关系非同寻常。

学术界对此提出了两点反驳：其一、从《续资治通鉴长编》所载的“宰相吕夷简见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12
 详见张祥云：< 张方平的社会革新思想与实践再探>，《商丘师范学院学报》2008 年第 7 期，页

13-17。 
113
 王晓薇<论张方平的政治改革主张与实践――以庆历新政前后为例的分析>，《贵州文史丛刊》

2006 年第 1 期，页 6-10。 
114
 田景丽<张方平非议论>，《河南商业高等专科学校学报》，2009 年第 4 期，页 84-87。 

115
 [宋]李焘撰：《续资治通鉴长编》第 6 册，卷一百五十七，页 3299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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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谓参知政事宋绶曰:‘六科得人矣。’然不果用其策。” 116事迹中的“不果

用”，判断吕夷简并没将张方平拉拢旗下。二、从苏辙《龙川略志》的载述中推断

张方平撰碑乃奉朝廷之命，并没有任何抬高或美化吕夷简的倾向。 

（二）张氏与庆历新党关系。庆历四年(1044) 十一月，“进奏邸案”的发生

乃引起人们质疑张氏对庆历新党进行弹劾的关键事件。据《续资治通鉴长编》载： 

会进奏院祠神，舜钦循前例用鬻故纸公钱召妓女，开席会宾客。拱辰亷得之，

讽其属鱼周询、刘元瑜等劾奏，因欲动揺（杜）衍。事下开封府治。于是舜钦及

（刘）巽俱坐自盗，（王）洙等与妓女杂坐，而（江）休复、（刁）约、（周）延

隽、延让又服惨未除，（王）益柔并以谤讪周、孔坐之。同时斥逐者，多知名士。

世以为过薄，而拱辰等方自喜曰：‚吾一举网尽矣！‛ (王拱辰行状云：或作傲

歌，有‚醉卧北极遣帝扶，周公孔子驱为奴‛，盖益柔所作也。延隽、延让皆起

子)……自仲淹等出使，谗者益深。而益柔亦仲淹所荐，拱辰既劾奏，宋祁、张方平

又助之，力言益柔作傲歌，罪当诛。盖欲因益柔以累仲淹也。章得象无所可否,贾昌

朝阴主拱辰等议。117 

按以上事件载述，御史中丞王拱辰实际上借王益柔作《傲歌》事件而对庆历新党进

行弹劾，而当时人往往以“宋祁、张方平又助之，力言益柔作傲歌，罪当诛”之载

述而判断张氏亦有打击庆历党员之用意。然学者们基本上否认此非议现象，提出了

几项观点：其一、张方平在“进奏邸案”所扮演的角色 ，仅协助“力言益柔作傲

歌，罪当诛”，并没有大力攻击其他人的不当之处。其二、“盖欲因益柔以累仲淹

也”乃李焘之按语，即可诠释为其个人推测，故难以作为张氏反对庆历新党之证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16
 [宋]李焘撰：《续资治通鉴长编》第 6 册，卷一百三十一，页 3113。 

117
 [宋]李焘撰：《续资治通鉴长编》第 6 册，卷一百五十三，页 3715-3716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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据。李焘记载张方平参与此事的史料来源乃据《韩琦家传》，但韩琦与张方平关系

素来对立，材料之真实性有待考究。其三、学者考究张方平与庆历新党之一的范仲

淹的关系，证实两人关系甚好。据《范仲淹评传》的作者方健考究所得，张氏受范

仲淹荐举，庆历新政失败后，又曾为范仲淹鸣不平，故人们对张氏之非议实乃“千

古之厚诬”。118 

   （三）张氏在吴育与贾昌朝之中引起的争议。吴育与贾昌朝的公开争执主要源

自监察御史唐询的去留问题，吴育坚持按照惯例使唐询外放庐州，贾昌朝则坚持要

留在朝廷，且看《续资治通鉴长编》载： 

凡官外徙者皆放朝辞，而询独许入见。中丞张方平因奏询材质美茂，宜留备言

职。诏许之。育争不得，询由是怨育而附昌朝。方平留询且谮育，世皆以为昌朝意

云。119 

张方平在此事件上发表意见，认为应当挽留唐询，却意外地引发了“世皆以为昌朝

意”的偏见。学者们仅以张方平站在唐询上司的立场上奏留唐询的观点反驳，然缺

乏深入的辨析与论述。此后，吴、贾二人争吵越发激烈，《续资治通鉴长编》亦

载： 

    始昌朝与育争，上欲俱罢二人。御史中丞张方平将对，昌朝使人约方平助己，

当以方平代育。方平怒叱，遣之曰:‚此言何为至于我哉。‛既对，极论二人邪正曲

直。然育卒罢。世皆以方平是为昌朝地也。120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18
 方健:《范仲淹评传》，南京：南京大学出版社，2001 年，页 221。 

119
 [宋]李焘撰：《续资治通鉴长编》第 7 册，卷一百五十八，页 3830-3831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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吴、贾之间的争执以吴育被罢黜的结果收尾，然张方平的参与其中再度引发“世皆

以方平是为昌朝地也”的偏见。学者们反驳认为人们忽略了此事件中张方平在推辞

贾昌朝以优厚条件利诱之的表现，甚至以贾昌朝与仁宗宠幸的张贵妃有着非同寻常

的关系来推断贾氏实有内应关照，然缺乏有力的证据来佐证之。 

    综合以上三项事迹来看，学术界基本上对张氏所遭受非议的事件皆不为认同，

然辩驳的观点却还不甚深入。笔者作以上的梳理，主要欲借鉴此以上现象，来对照

苏轼于碑志中对于相关事迹的处理手法。面对着张氏受众人非议的情况，而苏轼又

受张氏之恩惠，在这两难的情形下为张氏撰写碑志，想必尤须经过更多的思考与斟

酌方能下笔。 

 

第二节：苏轼之于张氏评价 

    张方平与苏家父子甚有渊源。按《宋史》所载，张方平“守蜀日，得眉山苏洵

与其儿子轼、辙，深器异之。”121 叶梦得《避暑录语》亦载： 

嘉祐初，安道守成都，文忠为翰林。苏明允父子自眉州走成都，将求知安道。

安道曰：‚吾何足以为重？其欧阳永叔乎？‛不以其隙为嫌也。乃为作书办装，使

人送之京师谒文忠。文忠得明允所著书，亦不以安道荐之非其类，大喜曰：‚后来

文章当在此。‛即极力推誉，天下于是高此两人。122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20
 [宋]李焘撰：《续资治通鉴长编》第 7 册，卷一百五十九，页 3845。 

121
 [元]脱脱撰：《宋史•张方平传》第 30 册，卷三百一十八，页 10358。 

122
 颜中其编注：《苏东坡轶事汇编》，页 5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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苏洵三父子顺利踏上政途，不仅有赖雷简夫的推荐，张氏与欧氏的功劳当不可没。

人们对于张氏荐引人才的气度表现颇为赞赏。张氏与苏轼自此往来密切，在政坛上

亦对苏轼多有关照，不仅“尝荐轼为谏官”123，而“轼下制狱，又抗章为请。”124
 

甚至，张氏逝世前的一刻，依旧惦记着苏轼兄弟。125张氏之于苏轼，是如此情深义

重，故也曾为张氏撰写了<乐全先生文集叙>与<张文定公墓志铭>二文，作为报答张

氏之恩情。对于苏轼与张方平之间的情谊，南宋人岳珂更有如此评价：“先生于乐

全，以道相从，投石以针，不约而合，谊兼师友，盖所谓千百载间二人而已。”126 

元祐二年（1087），苏轼为张方平整理了<乐全先生文集>，同时亦撰写了<乐

全先生文集叙>。对于张方平的文章，宋神宗曾评论曰：“卿（即张氏）文章典

雅，焕然有三代之风，书之典诰，无以加焉，西汉所不及也。”127显然，宋神宗对

张方平文章予以相当高的肯定。苏轼当也认同此评价，但序文撰来却不以表扬其文

章之优为重心，反指出张方平“尽性知命，体乎自然，非蕲以文字名世者也”。128

苏轼开章即以张氏与孔融、诸葛亮两位古人作等同对比，且看其文曰： 

孔北海志大而论高，功烈不见于世，然英伟豪杰之气，自为一时所宗。其论盛

孝章、郗鸿豫书，慨然有烈丈夫之风。诸葛孔明不以文章自名，而开物成务之姿，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23
 [元]脱脱撰：《宋史•张方平传》第 30 册，卷三百一十八，页 10358。 

124
 [元]脱脱撰：《宋史•张方平传》第 30 册，卷三百一十八，页 10359。 

125
  苏轼<与王定国七首>其二载：“辱书，惊闻乐全先生薨背，悲恸不已。元老凋丧，举世所痛，

岂独门下义旧。虽寿禄如此，而吾侪不复见此师范，奈何！奈何！方欲乞移南都，往见之，今复何

及！尚赖定国在彼，差慰其临没之意。闻属纩之际，犹及某与舍弟，痛哉！仰惟宽怀，且助厚之、

迷中干后事也。执笔，怆塞不次。”详见[宋]苏轼撰，[明]茅维编，孔凡礼点校：《苏轼佚文汇编

》卷二，《苏轼文集》第 6 册，页 2456。 
126
 转引自潘殊闲著：《叶梦得与苏轼》，成都：巴蜀书社，2009 年 3 月，页 225。 

127
 [宋]苏轼撰，[明]茅维编，孔凡礼点校:<张文定公墓志铭>，《苏轼文集》第 2 册，卷十四，页

457。 
128
 [宋]苏轼撰，[明]茅维编，孔凡礼点校:<乐全先生文集叙>，《苏轼文集》第 2 册，卷十，页

314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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综练名实之意，自见于言语，至《出师表》简而尽，直而不肆，大哉言乎，与《伊

训》、《说命》相表里，非秦汉以来以事君为悦者所能至也。常恨二人之文，不见

其全，公其庶几乎？呜呼，士不以天下之重自任久矣，言语非不工也，政事文学非

不敏且博也，然至於临大事，鲜不忘其故、失其守者，其器小也。公为布衣，则颀

然已有公辅之望。自少出仕，至老而归，未尝以言徇物，以色假人，虽对人主，必

同而后言，毁誉不动，得丧若一，真孔子所谓‚大臣以道事君‛者。世远道散，虽

志士仁人或少贬以求用，公独以迈往之气，行正大之言，曰：‚用之则行，舍之则

藏。‛上不求合于人主，故虽贵而不用，用而不尽，下不求合于士大夫，故悦公者

寡，不悦者众。然至言天下伟人，则必以公为首。129 

 

苏轼拟对之用意相当显著，盖可从两个方面来看。其一、从苏轼对张氏文学表扬的

角度来看。诸葛亮、孔融这两位同样不以文章自名的历史人物为拟，与张氏文学成

就不如其政治成就高的情况雷同。黄震《黄氏日钞》提及： 

    孔北海英才，孔明王佐，张安道崖绝重臣也。苏子引二人以叙张之文，以其皆

不求以文鸣，非以其人若是班也。
130
 

因此，在苏轼看来，张方平、孔融与诸葛亮三人虽“不求以文鸣”，然文章的作用

依旧可见，就如孔融的论盛孝章、郗鸿豫书，与诸葛孔明《出师表》般，为当时与

后人借鉴的好文章。苏轼这一对比相当公允，亦为后人的认同，如清人纪昀所评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29
 [宋]苏轼撰，[明]茅维编，孔凡礼点校:<乐全先生文集叙>，《苏轼文集》第 2 册，卷十，页

314。 
130
 [宋]黄震：《黄氏日钞》卷六十二，《文渊阁四库全书》第 708 册，页 546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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价：“苏轼作序，以孔融、诸葛亮比之，虽推挹之词稍微溢量，然亦殆于近似

矣。”131 

    其次，从苏轼之于张方平政治人格评价来看。吴曾《能改斋漫录》载述苏轼坦

然其如此拟对的用意，曰： 

    东坡文集，载东坡云：‚今日见王巩云：‘张安道向渠说，子瞻比吾孔北海、

诸葛孔明。孔明则吾岂敢；北海似之，然不若是之蠢也。’吾谓北海以忠义气节冠

天下，其势足与曹操相轩轾，绝非两立者。北海以死捍卫汉室，岂所谓轻于鸿毛

者？何名为蠢哉？‛以上皆东坡说。予尝见张文定《答子瞻书》，仅千言，末后

云：‚孔文举、诸葛孔明，前世之高贤。今以老夫为之拟伦，赐也何敢望回。惟有

一节，自束发至于终身，不为世屈，此有似孔文举。然若遇曹孟德，亦必不若文举

之蠢去而违之耳。所示序引，幸裁损之，使有以自得于心。又门生二字，尤是过

言。蚤以一日之知，遂托往年之契，何门生之有。必请削除，改正其分。高文今复

纳上。‛然东坡竟不改之，又以见文定之谦也。
132
 

显然，苏轼之所以将张氏拟对孔氏、诸葛氏二人，另一原因在于三人性格之相似，

三人皆拥有着捍卫社稷安危的“忠义”之气。张方平对于苏轼如此评价，曾于<谢

子瞻寄乐全集序>自认汗颜，无法与孔、诸葛匹配，仅认同当中“不为世屈”个性

之评价，故要求苏轼加以修正，然苏轼最终不作任何修改。 

      此外，值得我们思考的是，苏轼为张氏撰序，却不直接论述张氏文章之优

劣，反处处强调着张氏人品之好，盖有其用意所在。按笔者推断，苏轼序文内容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31
 详见纪昀《四库全书总目》，转引自曾枣庄、吴洪泽著：《宋代文学编年史》第二卷，南京：

凤凰出版社，2010 年，页 939。 
132
 曾枣庄：《苏文汇评》，页 112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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此之撰当与张氏因人品不好而遭受非议现象有联系。苏轼文中所提“悦公者寡，不

悦者众”，暗喻着张氏在政坛上的备受非议实际上是“无可非议”的。他委婉赞扬

张氏“迈往之气”，同时亦借助诸葛亮、孔融者两位古人，表达身为大臣者若凡事

“合于道”即可，纵使“上不求合于人主”，“下不求合于士大夫”亦无关紧要。

因此，纵使当时人非议张氏，亦无关紧要，因一切“不合乎于道”。此外，苏轼评

价张氏“盛德”之高尚在于其“大器”之志向与雄心，“以天下之重自任久矣”，

且面临大事，“不忘其故”、“不失其守”。此外，对于张氏为人“未尝以言徇

物，以色假人，虽对人主，必同而后言，毁誉不动，得丧若一”，即张氏不求合于

上下，也不因不会合于上下而“动”的政治情操实属难得。如此，苏轼这一写法，

一方面既能维护了张方平的清高形象，另一方面亦可避免抵触刚回巢的旧党势力，

实为两得之妙笔。 

元祐六年（1091），张方平与世长辞，朝廷“辍视朝二日，特赠司空，官其属

五人。”133苏轼“于僧寺举挂，参酌古今，用唐人服座主缌麻三月，又别为文往祭

其柩”以表哀悼之情。134此外，张方平之子恕此时以王巩撰的<张方平行状>来请

铭，苏轼亦破例答应撰写墓志铭。王巩为张方平女婿，其撰<张方平行状>约上万

字， 然苏轼认为“内有数处，须至商量签帖”，有待“乞细予批鉴”135。此外，

苏轼亦与张氏之子的往来书信中提及：“志文路中已作得大半，到此百冗，未绝

笔，计得十日半月乃成。然书大事，略小节，已有六千馀字，若纤悉尽书，万字不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33
 王巩：<张方平行状>，[宋]张方平撰，郑涵点校：《张方平集》附录，页 815。 

134
 [宋]张邦基：《墨庄漫录》卷五，《文渊阁四库全书》第 864 册，页 45。 

135
 [宋]苏轼撰，[明]茅维编，孔凡礼点校：<与王定国七首>之第三简，《苏轼佚文汇编》卷二，

《苏轼文集》第 6 册，页 2457。 



52 

 

了，古无此例也。”136因此，苏轼“须至商量签帖”、“书大事，略小节”，关于

碑文内容之筛选与布局，肯定经历了一番谨慎的斟酌与思考。 

苏轼于元祐七年（1092）完成了《张文定公墓志铭》之撰写。137他按四朝帝王

时序来阐述张氏之政治事迹，兹简要概述此墓志铭之内容： 

其一、仁宗时期，苏轼着重于张氏“赵元昊叛乱”、“西夏与契丹之得失”、

“请求宰相兼枢密使”、“吴育与贾昌朝之争”、“请榷河北盐”、“尊异贵

妃”、“陈述祖宗典故”、“善治蜀地”等事件上的进言与贡献。 

其二、英宗时期，主要强调张氏“简易诚明”的治道体要、上言“册立皇太

子”之事迹。 

其三、神宗时期，主要有“简约先帝葬礼”、“差减锡赉”、“王陶与吴奎之

辩”、“反对起用王安石与新法之施行”、“借鉴祖宗之法”、“萧禧之议疆

事”、“王安石罢铜禁”、“高丽使过南京”、“鬻坊场河渡、祠庙”等事迹的陈

述。 

有鉴于张氏于元丰时期致仕，元祐期间已鲜少参与政事，故墓志铭中仅载请老致仕

事迹。对照王巩<张方平行状>，以上内容可谓精挑细选之要点，苏轼不仅将冗长的

政治事迹精简化、用词上有所斟酌变换、省略大量的君臣对话，甚至淘汰了部分内

容如张氏出生时的情景、“许育访张氏于学斋”，宋仁宗时期的“请求节略《唐

书》”、张氏任审刑时期的事迹、“夏文庄公有憾于张耆”、“钱塘之治”、“于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36
 [宋]苏轼撰，[明]茅维编，孔凡礼点校：<与张忠甫二首>之一，《苏轼佚文汇编》卷二，《苏

轼文集》第 6 册，页 2454。 
137
 孔凡礼撰：《苏轼年谱》下册，页 1060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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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都制定安葬之法”，宋英宗时期的“宗子得雅名”，宋神宗时期的张氏职内禁事

迹等等，盖以上内容在苏轼看来列属“小节”，无助于彰显张氏之盛德。 

此外，<张文定公墓志铭>一文亦有几处值得我们关注，以验证苏轼撰碑之严谨

心态。首先，苏轼于墓志铭中增加了行状无载述的“吴育与贾昌朝之争”事迹，颇

引人关注。检视史书如《东都事略》、《宋史》，亦可见传记内容大抵浓缩自苏轼

所撰墓志铭，盖史书撰者认同苏轼所截取之内容，独于“吴育与贾昌朝之争”持有

不一样的观点。且看苏轼<张文定公墓志铭>对此之载述： 

    宰相贾昌朝与参知政事吴育忿争上前。公将对，昌朝使人约公，当以代育。公

怒叱遣曰：‚此言何为至于我哉！‛既对，极论二人邪正曲直。然育卒罢，高若讷

代之。
138
 

贾昌朝与吴育关系素来不好，主要是吴育本性“遇事敢言”139，常与贾昌朝因政事

上的意见不合而争论不休。苏轼载述此事迹的用意，主要从张氏回应“昌朝使人约

公，当以代育志”的表现来彰显张氏不受名利、地位诱惑的高清之举。 

    然检视王称《东都事略•张方平传》所载： 

          初，唐询为御史，以亲丧免，服除，还故职，适与宰相贾昌朝亲嫌，参知政事

吴育用故事罢询，而方平奏留询，因谮育，育卒罢。140 

王称所载述乃贾昌朝与吴育为唐询去留问题而争执之事迹，同时亦不见“昌朝使人

约公，当以代育”之载述，显然是错误诠释苏轼的载述用意。在王称看来，吴育之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38
 [宋]苏轼撰，[明]茅维编，孔凡礼点校:<张文定公墓志铭>，《苏轼文集》第 2 册，卷十四，页

447。 
139
 [元]脱脱撰：《宋史•吴育传》第 28 册，卷二百九十一，页 9730。 

140
 [宋]王称撰：《东都事略•张方平传》，《文渊阁四库全书》第 382 册，页 477-478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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罢黜，乃“方平附贾昌朝以谮吴育”141所致。王称这一论点并不合于史实，吴育之

罢黜实与高若讷有关，且看《宋史•唐肃传》所载： 

    后以太常博士知归州，用翰林学士吴育荐为御史，未至，丧母。服除，育方参

政事，宰相贾昌朝与询有亲嫌，育数与昌朝言，询用故事当罢御史，昌朝欲留询，

不得已，以知庐州。凡官外徙者皆放朝辞，而询独不用，比入见，中丞张方平乃奏

留询，育争不能得，询由是怨育而附昌朝。
142
 

又《宋史•贾昌朝传》、《宋史•吴育传》所载： 

    参知政事吴育数与昌朝争议上前，论者多不直昌朝。有向绶者知永静军，疑通

判谮己，诬以事，迫令自杀。高若讷知审刑院，附昌朝议，欲从轻坐。吴育力争，

绶卒减死一等。未几，若讷为御史中丞，言大臣廷争不肃，故雨不时若，遂罢育，

而除昌朝武胜军节度使、检校太傅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、判大名府兼北京留守司、

河北安抚使。
143
 

    育在政府，遇事敢言，与宰相贾昌朝数争议上前，左右皆失色。育论辨不已，

乃请曰：‚臣所辨者，职也；顾力不胜，愿罢臣职。‛乃复以为枢密副使。明年大

旱，御史中丞高若讷曰：‚大臣喧争为不肃，故雨不时若。‛遂罢昌朝，而育归给

事中班。144 

显然，张方平在唐询案件上仅扮演着“奏留询”的角色，并没对唐询事件引起

任何负面影响，反而是吴育的坚持罢黜唐询造就了“询由是怨育而附昌朝”的后

果。此外，张方平虽曾“极论二人邪正曲”，然并没直接影响宋仁宗对吴、贾二人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41
 [宋]王称撰：《东都事略•张方平传》，《文渊阁四库全书》第 382 册，页 481。 

142
 [元]脱脱撰：《宋史•唐肃传》第 29 册，卷三零三，页 10042。 

143
 [元]脱脱撰：《宋史•贾昌朝传》第 27 册，卷二百八十五，页 9619。 

144
 [元]脱脱撰：《宋史•吴育传》第 28 册，卷二百九十一，页 9730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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职位的升降，御史中丞高若讷所奏“大臣喧争为不肃，故雨不时若”的意见实为影

响宋仁宗判断的关键所在。因此，《续资治通鉴长编》所见“方平留询且谮育，世

皆以为昌朝意云”145、“世皆以方平是为昌朝地也”146等论点，或为李焘对于史实

考辨之不慎之故。我们清楚苏轼载此事迹用意仅志在表扬张氏之盛德，故对于“吴

育与贾昌朝之争”现象不作完整论述，甚至精简地以“高若讷代之”交代了吴、贾

争执的结局。此外，《宋史•张方平传》也不见此事迹之载录，盖脱脱认为张氏非

此事件之关键人物，可不载于张氏列传。 

其次，倘若检视《东都事略》与《宋史》之载记，苏轼<张文定公墓志铭>对于

张方平与司马光之间的事迹竟也不见载记。首先，且看《东都事略•张方平传》之

载： 

未几，以工部尚书帅秦州，夏酋谅祚大点集戎骑，并边蕃户多逃匿山林。方平

料阅军马，声言出境。贼既不至，谏官司马光因论方平无贼而轻举。宰相曾公亮

曰：‚并不出塞，何名为轻举哉！‛复知南京。147 

在此，对照苏轼<张文定公墓志铭>： 

         未几以工部尚书知秦州。时亮祚方骄僭，阅士马，筑堡筚篥城之西，压秦境

上，属户皆逃匿山林。公即料简将士，声言出塞，实按军不动。贼既不至，言者因

论公无贼而轻举。宰相曾公亮昌言于朝，曰：‚兵不出塞，何名为轻举？张公岂轻

者哉！贼所以不至者，以有备故也。有备而贼不至，则以轻举罪之，边臣自是不敢

为先事之备也。‛议者乃服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45
 [宋]李焘撰：《续资治通鉴长编》第 7 册，卷一百五十八，页 3830-3831。 

146
 [宋]李焘撰：《续资治通鉴长编》第 7 册，卷一百五十九，页 3845。 

147
 [宋]王称撰：《东都事略•张方平传》，《文渊阁四库全书》第 382 册，页 478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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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以上内容的对照看来，苏轼显然有意不提及“谏官司马光”，反以“言者”取

代，盖苏轼有所避讳之故。检视《朱子语类》所述： 

        温公自翰林学士迁御史中丞，累章论张方平。所论不行，自中丞复为翰林学

士。东坡作温公神道碑，只说自中丞复为翰林学士，却节去论方平事，为方平讳

也。某初时看，更晓不得。后来看得温公文集，方知是如此。148 

《朱子语类》又提及： 

            张安道过失更多，但以东坡父子怀其汲引之恩，文字中十分说他好，今人又好

看苏文，所以例皆称之。
149
  

关于司马光与张方平之间的恩怨，或在于司马光的个人偏见，又或在于彼此政见理

念之不合，有待另文深入探讨。然这里主要点出苏轼当是清楚二人之间的不和，他

之所以不载于碑文，盖碑志之作素来“不言人过”，一方面为张方平讳，另一方面

亦为司马光讳。 

     此外，《东都事略•张方平传》亦载： 

     除参知政事，御史中丞司马光论方平贪邪，不当参大政。
150
 

又见《宋史•张方平传》载： 

         拜参知政事。御史中丞司马光疏其不当用，不听。151 

苏轼<张文定公墓志铭>不见此事迹之载，除避讳之故，我们或也可推断：苏轼此碑

本志在褒扬张氏盛德，非撰写史书传记，二人之不妥协亦无助于其表扬盛德之用

意，故实乃无载录之必要。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48
 [宋]黎靖德撰：《朱子语类》第 8 册，卷一百三十，页 3113。 

149
 [宋]黎靖德撰：《朱子语类》第 8 册，卷一百二十九，页 3089。 

150
 [宋]王称撰：《东都事略•张方平传》，《文渊阁四库全书》第 382 册，页 479。 

151
 [元]脱脱撰：《宋史•张方平传》第 30 册，卷三百一十八，页 10356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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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最后，张氏既于政坛上颇受非议，苏轼又该如何评价张氏？首先，且看<张文

定公墓志铭>之篇首： 

        仁宗皇帝在位四十二年，搜揽天下豪杰，不可胜数。既自以为股肱心膂，敬用

其言，以致太平，而其任重道远者，又留以为三世子孙百年之用，至于今赖之。孔

子曰：‚惟天为大，惟尧则之。‛天下未尝一日无士，而仁宗之世，独为多士者，

以其大也。贾谊叹细德之险微，知凤鸟之不下，闵沟渎之寻常，知吞舟之不容，伤

时无是大者以容己也。故尝窃论之。天下大器也，非力兼万人，其孰能举之！非仁

宗之大，其孰能容此万人之英乎！盖即位八年，而以制策取士，一举而得富弼，再

举而得公。152 

苏轼继<司马温公神道碑>之后，再度以“推原君德”之手法，赞扬仁宗有远见

地将人才“留以为三世子孙百年之用”之馀，同时也将朝廷杰出人才济济之景象，

皆归为仁宗有“能容此万人之英”的宽心所致，借此塑造仁宗的良好形象。文中处

处可见苏轼强调着“大”之言论，然其用意不过是着借宋仁宗之“大器”来突显身

为臣子的张方平之政治人格亦如此“大器”。如此看来，苏轼对于张氏的评价依然

延续着<乐全先生文集叙>的评价，甚至亦可见苏轼于碑文内再度转引<乐全先生文

集叙>的内容，故苏轼不因时期的改变而对张氏的评价有所有转换。 

此外，且看王巩<张方平行状>一文对张氏之评价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52
 [宋]苏轼撰，[明]茅维编，孔凡礼点校:<张文定公墓志铭>，《苏轼文集》第 2 册，卷十四，页

447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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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于时操事者颇立交党，更相贵宠，互为游说，奔走胥附。公正色于朝，独立不

惧，众虽不悦，无如之何。范文正公每以公议持之，上亦自知之深也。吴正肃育春

卿、宋景文祁子京与公最厚善，每相谓日: ‚不动如山，其张安道之谓欤！‛
153
 

    ……襟量坦夷无城府，不逆诈，不匿怨，性不喜为声名，故未尝有所矜治标

饰，其于毁誉，蔑如也。性不好交党，故未尝攀援结纳，其于人事，泊如也。性不

乐权利，故未尝希时取容，虽事君，常礼不懈而已，其于进退，恬如也。……
154
 

苏轼<张文定公墓志铭>所给予的评价则穿插于不同处，曰： 

    公既刚简自信，不恤毁誉，故小人思有以中之。155 

   （张氏）所与交者，如范仲淹、吴育、宋祁三人，皆敬惮之。曰：‚不动如山，

安道有焉。‛
156
 

         呜呼，士不以天下之重自任久矣！言语非不工也，政事文学非不敏且博也，然

至于临大事，鲜不忘其故、失其守者，其器小也。公为布衣，则颀然已有公辅之

望。自少出仕，至老而归，未尝以言徇物，以色假人，虽对人主，必同而后言，毁

誉不动，得丧若一，真孔子所谓‘大臣以道事君’者。世远道散，虽志士仁人或少

贬以求用，公独以迈往之气，行正大之言，曰：‘用之则行，舍之则藏。’上不求

合于人主，故虽贵而不用，用而不尽；下不求合于士大夫，故悦公者寡，不悦公者

众。然至言天下伟人，则必以公为首。157 

综合对照以上两者，可见苏轼虽认同王巩之评价，然用字上却表现得更为谨慎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53
 王巩：<张方平行状> [宋]张方平撰，郑涵点校：《张方平集》附录，页 789。 

154
 王巩：<张方平行状> [宋]张方平撰，郑涵点校：《张方平集》附录，页 814。 

155
 [宋]苏轼撰，[明]茅维编，孔凡礼点校:<张文定公墓志铭>，《苏轼文集》第 2 册，卷十四，页

页 449。 
156
 [宋]苏轼撰，[明]茅维编，孔凡礼点校:<张文定公墓志铭>，《苏轼文集》第 2 册，卷十四，页

页 457。 
157
 [宋]苏轼撰，[明]茅维编，孔凡礼点校:<乐全先生文集叙>，《苏轼文集》第 2 册，卷十，页

314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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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一、王巩所提及“于时操事者颇立交党，更相贵宠，互为游说，奔走胥附。”朋

党之说词乃为政坛敏感话题，苏轼当时身处新、旧两党夹攻的情形，当不得直言。

其二、苏轼认同“不动如山”之评价，即肯定张氏不求合于上下，也不因不会合于

上下而“动”的政治操守。苏轼将王巩“范文正公每以公议持之，上亦自知之深

也。吴正肃育春卿、宋景文祁子京与公最厚善”之句，改为“范仲淹、吴育、宋祁

三人，皆敬惮之”，“敬禅”一词盖也表现了苏轼对张氏褒扬的用意所在。 

其三、对于王巩“性不喜为声名”、“性不好交党”、“性不乐权利”的评价，苏

轼精准地以“刚简自信，不恤毁誉”八个字概括之。“刚简”即足以概括了“襟量

坦夷无城府，不逆诈，不匿怨”、“性不乐权利，故未尝希时取容，虽事君，常礼

不懈而已，其于进退，恬如也。”之意，表现张氏之刚正与淡薄之性格，“自信”

涵括了“性不好交党，故未尝攀援结纳，其于人事，泊如也”之句意，而“不恤毁

誉”当也涵括了“性不喜为声名，故未尝有所矜治标饰，其于毁誉，蔑如也”之句

意，即表现出张氏之操行之清高。是此，整体看来，王巩与苏轼对于张氏的评价差

别不大，仅从不同的角度或遣词说其同。 

总的来说，联系<乐全先生文集叙>与<张文定公墓志铭>，盖可见苏轼对于张氏

的评价，无论是生前或死后，都延续着“大器”盛德作为表扬。此外，对于张氏遭

受非议现象，实际上有些事迹或非张氏之错，然碍于张氏名气不高，故鲜有人为之

厘清辩白。苏轼对张氏了解甚深，对于碑文内容的取舍与评价表现得更为谨慎，不

仅“书大事，略小节”、字句运用亦务求精准，公允地展现出其对张氏之独特评

价，洗刷张氏遭受非议之污点，此亦成为<张文定公墓志铭>之最大特色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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结语 

本文的苏轼碑志研究，以“独铭五人”现象为开拓点，结合“文献细读“与文

史结合”之方法，勾勒出了苏轼对于碑志撰写的严谨心态与其对碑志撰写的不同处

理手法。综合以上所有章节之辨析，盖可得出以下几个重要论点： 

其一、苏轼认为碑志撰写是非常严谨的工作，甚至标榜着“平生不作行状、碑

志”，常拒绝他人邀铭之请。因此，苏轼不为他人撰碑，并非为受托者身份、文

体、或个人喜好等因素的影响。 

其二、苏轼破例撰碑，当有其不得已之原因，或报答恩情，或表达思想。以

“外在”的视角看来，即从“撰写考量”与“内容性质”为“五铭”与“五铭”外

之作进行整体性地对比观照，“五铭”之作确来得比“五铭”之外的作品来得出

色。 

其三、苏轼“五铭”之撰，盖可说是为五位大臣“量身度衣”之作。按苏轼之

语，“五铭”之撰虽基于“皆盛德故”，然经考辨，“盛德”的标准与性质乃因人

而异，其中司马光之盛德在于“诚”，而张方平之盛德在于“大器”。如此看来，

苏轼是相当严谨、用心看待此“五铭”之撰，给予五人精准合适之赞誉，毫不流于

片面之谀颂。 

其四、透过第三、第四章节之辨析，“五铭”主要特色在于苏轼以其独特想法

来撰写。首先，以司马光为例，从苏轼所撰<司马温公行状>与<司马温公神道碑>二

文做一对照，盖可见苏轼碑文运用了“详此略彼”之撰写方式，省略了行状中的生

平事迹，将着重点置于他处，补阙前作之不足。此外，苏轼为大臣所撰之碑当牵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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复杂的党派斗争关系，故苏轼客观论述史实，亦自创史论，以达“推原君德”、

“归美先帝”之效。其次，苏轼面对张方平，撰写手法不复前作之风。有鉴于张氏

面对着遭受众人非议的现象，苏轼为张方平撰写<乐全先生文集叙>，将非议现象归

咎于张氏之“大器”之政治操行。在<张文定公墓志铭>一文，苏轼延续对张氏“大

器”之评价，在内容取舍方面表现得更为谨慎，以“书大事，略小节”之方式，甚

至字句运用亦务求精准，以公允地展现出其对张氏政治成就上的评价。 

总的来说，苏轼素来不轻易为他人撰碑，“五铭”之撰更因此显得别具特色与

意义，丝毫不逊色与韩愈、欧阳修等人的碑志撰写。本论文之研究希望目前仅专著

于“五铭”中的“二铭”，观点之总结或未臻完善，冀望他日能继续辨析其它“三

铭”，以完成“独铭五人”的研究课题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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